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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囡祖曾面驸

政治人物加上穗族色彩。

到。我俨霓得园内各

展鹃宣尊的丁作。

资孰

被滔用。

的民

譬含凯舆教 民

提而
IJ 

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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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贸狗曹被高

横密法令事件等同题

密提高注意警亚且落

於确保罹力

, 
我侗在建口一

相了解。

教育及建投性的肘誰携主辦了此次

/I 諒酷民士民翩＂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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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权在于全体人民者

就是民主”

《辞海》（上册）

（中华书局印）

“民主的原意是多数人的统

治”

《辞海》（下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

“民主是指人民掌握国家政

权，民主是指议会制度和公

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权及言｀

论出版集会及民主权利”

《辞海》（下册）

上海辞书出版社

民主一－就如美国总统林肯

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

" 
国孙中山先生所提倡胪

民族飞民权、民生

社群成员有直接或间接参与 尊重少数

任何有关彼等确保利益的决 －少数人可保留自己的意见，

定权力。 因为多数人的见解不一定是

民权主义一要求政治上的自

由平等如

A 自由选举权

A 集会、结社、言论｀资

讯、出版门居住及信仰

等之自由权。

A 设立政党的自由

A 分权制度（三权分立）

A 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丛宪政政府

A 民间团体的存在及活动

民主的基本理论是以“多数

决“为一般行为的标准但具

有下列原则

多数及少数

多

。

一少数人的意见可能转变为多

数人的意见，

例如：伽利略 (Galileo)

地动说＇

－地球是园的吗？地球

会动吗？

-1632年伽利略提出

地动说时，只有少数

人赞同他的看法，而

今他的看法普遍被接

受。

基本人权不能被剥夺

任何人的基本人权都应受保

护，不论人数多寡，不能以

多数票决。

这些基本人权包括。

。 、性别 Q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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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选举不一定等

－选举可能只是民主的装饰品

除非在选举中冬

（一隋保资讯自由

－让选民了解候选人的

背景及政治及政见。

－各政党有足够的竟选

宣传时间

－大众传播媒介在报导

选举消息或新闻时应

不偏不倚

亡投票保密

酰上绝各种形式护恐吓

－政治恐吓、黑社会恐

吓

视法庭

与

、

。

胁国家安全。

容易情绪化

:-

鼓吹民主概念及政治民

主化可能涉及敏感课题包括
种族特权、宗教信仰、各族

文化的地位，其后果不堪设
想。

的看法：

民主概念提高了

，将有助于建立民主制

别有居心者会利用民主概念 1 度，巩固爱国思想、杜绝独

寻求获知国家机密，以至威 裁专制，这将长期性地确保

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支持民主者的看法＄一一

民主概念亚不绝对化，

民主思想的一大原则乃不可
犯他人的基本人权。避免讨

论敏感课题是逃避现实，

潜伏着的危险更可怕。
通过民主形式进行讨论

，增进各族之／司的了解才是
初步解决敏感论题的途径。

宪法第十条

第仁嗽（a成定

民都有权利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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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概念起源于西方

？西古社全的价信淜与

—民主概念是全人类所

，因它强调以民

尊崇人的价值，照顾

。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

》的通过，表示

概念是东西方的人民共同接

受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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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三权是指什么呢？

／立法权

2司法权

权

民主国家的最高权
，口I 归纳为这三种＊于忙

丛这三权通常是由谁来掌管
? 

／立法权:国会

2司法权＄法院

3行政权勹友府
、

A三权分立是什么？
一打， L－ ~由不同

掌管 0 今理想的民主制度

-－，大权，由同组人掌管

。－丑出栽政权的诞生

? 

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分立是最普遍的形式。

理想的政治系统：

（行政＼
立法 司法

\ 

? • -..磁'_ _ ~ t-

政府是由大选中获得最多

数席位的政治组织：国阵

（或更準确的，巫统）所

组成，同时？国阵（或更

準确点，巫统）也在国会

中占了大所数的席位，因

此，也控制了国会

三权中，「立法」和「

政」由同一组人控制

「

目前

／审讯期间，或法庭判决之

前，任何人不得评论案件
。

2在法律面前，个人和政府

处于同等地位。

3政府通过的任何法律，若

违反宪法，法官可宣判

无效'，

弘当政者不得随意罢免法官
的职位，或把他们调职。

么我国「司法」的独立有受

到威胁吗？

似乎有这样的趋势，举两

个例子佐证之:

／《印刷及出版法令》 (1

• 9• 1 生效） 2 部长

（指内政部长）有绝对权
绝发出执照给印刷馆

或拒绝发出准证给出版商
........, 

;《官方机密修正法案》（
毋 1 移 1 生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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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意义是“

国家” ，实

司

当政者不得滥用

面前人人平等等

保障

”而言的密如果

“根据法律治理国家”

，那么“人治”便是“根

据侗人的权威、意志、愿

望及爱好等治理国家。＂

，社会上实

" 

？
。
民

石斗、

政府。

之

定期且真实之选举表现

，选举权必须普及而

等，并当以不记名投

票或相等之自由控票程
序为十 o

言》竺一

，制造出

以被国民所接纳

府和领袖参

(2 恀合予政府

合法根据

(3追使执政者对其政策负

责，和为国民提供替换

政府的机会

(4 胁助形成

）有助於促进国民对国

归属感，参与感和团

结意识。

国
国

例

B ~ 
C 选区:

结果＄ 2 

（总得票）巧5,000 75,000) 

＄简单和易於被掌握

尸有促使政党聚合的作

用，有助於促使形成

一个多数派，因

助於促成一个稳定
政府。

：使到选票的比例和席

位数目的比例之间发

生差异，即一个政党

所得到的席位数目

例大於它所得到

票数目比例(“超额

获得席位”)，而另

一个政党所获得的

位数目

得到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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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制度下，如果

能巧妙地分配选票，

重划选区，将严重影

响选举结果·例 s 1 

969 年，我国大选

，联盟政府只得全部

选票的 48• 肠，却占

去 63• 5o/o 的席位。

一比例代表制一一一·一．一

将全国划分为一个或多位选
区，每个选区选出若干代表

，当选席位根据选票分布的

情况来分配，每一政党所得

到的席位数目，相等於它在

选民中所获得的支持。

例＄某选区有五席

得票巴仙率结果

甲党 160'000 60% 3 席

乙党，20,000 20% 1 席

丙党屯0,000 勾 o/o 1 席

缺点：计算法复杂·

缺点：有促使政党繁衍的作

用，造成选票的分散

，较难产生一个多数
派 U 、

优点 s 在“超额获得席位”

和“超额损失席位”

方面所造成的差异幅

度较小，因此比较诚

实地反映选民的意愿
。

缺点 ： 不符合民主的要求，

一位侯选人由於得到
超过半数的选民支持

而当选，变成令处於

少数派地位的选民得

不到自己的代表人，

其意见也就无法表达
. 

一个问题：像马来西亚这样

一个多元民族国家，如果采

用“比例代表制” ，会不会

比较好？

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之成立

根据宪法第 1 1 4 条，我

国必须设立一个独立性的
选举委员会，以确保选举

的公正·该委员会之委员

为内阁所推荐，应由最高

元首委任，成员为：

任选举委员会委员时，应

顾及确保选举委员会能获

得公众人士信任之重要性
。

为了确保「选委」的独立

性一不受「行政」权之干

涉，任何委员皆不可被免
职，除非 I

·年龄满 6 5 岁

·涉身於公众事业或担任
其他受薪职位
·成为上、下议员或州议

员

·宣告破产

压
厂－「－－丁 I 勹
主席 副主席 沙及砂 委员 委员

之代表

为了方便委员会之工作，另

设有一秘书之职，负责行之

工作·

2选举委员会之职权
根据宪法第 1 1 3 条，「

选委」之职务为：

＊选区划分应定期检讨·

＊选民手册之准备与修订
。

＊选举之举行（下议院及

各州立法议会之选举）
. 

3选举委员会之独立性

烹法规定：最高元首在委

弘选举委员会的独立有受到

侵蚀吗？

• 1962- 「 1 962 年宪

法（修正）法令」，将
「选委」的划分选区的

权力，移交到立法机关

—国会，而国会却是由

执政党所控制的。

• 1964—卫生部长先宣

怖新加坡公民不可参加

马来半岛之竟选，「选

委」过后才做出类似之

通告·

• 1986 年一「选委」修
改选举规则，提高桉柜



名时间及至少 1 4 

选时间，果然被分别缩

短为 4

／选区划分之重要性＄

选区划分结构影响政治代

表权争取公平的选区划分

，即是维护民主民权原则

乙宪法根据＄

(1 宪法第 46 条规定，国

会下议席必须由 1

民选议员组成，计 1 3 

州 169名，吉隆坡病声

直辖区 7名，纳闽联邦

直辖区 1 名。，

(2根据宪法第 113条规定

，选举委员会必须在八

年至十年内重新划分国
州选区。

(3)宪法第 116及 117条及

宪法第 1 3 附录规定国

州选区分配的数目及划
分原则。

(4浣法第 1 3 咐录第 2 项

规定，选举委员会依据

利便

伈

须

，除非，由於顾及和

乡区选民联系

区选区之其他

便，而必须对该类

选区之面积，采取权

衡之方式处理。

州议席 选民人数

偿椰东加尔区

彭家兰哥打区

柏拉务 5718 

茂 1

例子 :(1b1983年选区重划下，棕州增加了 2 个国会选区

地区选民百份比原有席位增加席位结论
威省 45% 5 1 对棕岛选民
棕岛 55% 4 1 不公平

＾在威省，这多增加的一区国选区，划在那里呢？

地区 选民人数 增加席位

马打古晋 5 

大山脚 5 

巴东埔 3万 2 千（马来选民 新选区
甲抛凹底 3 万2 千集中的地点划在这儿

结果

选民人数

保持

选民人数各下降

至2万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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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983 年选区重划下，

雪州增加了 3 个国会选区
, 
(a)±拉央区 1 一分为二

选区），重划后选民下

降至 3 万
(d莎白安南 (3 万）、丹

绒加弄区 (3 万） 1 选

A雪州国州选区重划后，

民人数相对少，面积小

，原应重组，但却原封
不封。

(b);\.打灵 (1 0万）＋莎

亚南（ ）＋巴生港
口区 (6 万）十附近地

区，重组成 5 个选区（
选民 4 万—6 万 7 千）

地区选民百分比 同享结论

西北区 1 4 o/o （马来选区） 三国九州 巴生河各选民政

(c)瓜雪 (3 万 8 千一马来 巴生河谷 4 0 份（非马来选区） 三国九州 治代表权被侵蚀

3一？各州之国会选区分配额不公乎
西马国会选区各州分配

州 州选民占 1974 年划分 按 1982年各州 1983 年宪法修正案

西马百分比分配 选民比例分配 国会选区分配

(1982 年） 席数百分比 席数 席数 百分比

玻璃市 1.52% 2 1.75% 2 2 1.52% 

吉打 10.39% 13 11.4% 14 14 10.6% 
吉兰丹 8.0% 12 10.5% - 11 13 9.9% 

丁加奴 4.64% 7 6.1% 6 8 6.1% 

棕城 8.90% 9 7.9% 12 11 8.3% 

咄功 16.28% 21 18.4% 21-22 23 17.4% 

彭亨 6.25% 8 7.0̀  % 8 10 7.6% 

雪兰教 12.43% 11 99.7% 16 14 10.6% 

直辖区 7.80% 5 4.4% 10 7 5.3% 

森美兰 5.02% 6 5.3% 7 7 5.3% 

马六甲 4.21% 4 3.5% 5.6 5 3.8% 

柔佛 14.54% 16 14.0% 19 18 13.6% 

总数 521333 114 132 132 

名选民

33选区划分界线的人的 有四区），这种分配法对选 却决定把新选区划在马来选

人为偏差， 民占棕州五十五巴仙的棕岛 民集中的威省北部，肯定为

例子 S 是显然不公乎的。 偿州马来选民带多一个马来国

（一牍州的新国州选区， 威省人口集中在北海， 会选区和（至少）两个马来州

棕州新增加的两个国会 大山脚一带，原有的两个国 选区，也造成了原有选民少的

选区，一个分配给威省（原 会选区都是选民人数庞大的 选区选民数更少（巴东埔与
有五区），一个在滨岛（原 巨型选区，但是选举委员会 甲抛巴底由三万二于选民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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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表权被侵蚀 2

雪州分到三个新国会选

区，选举委员会把士拉夹区
二，把

，莎亚

巴生港

数介

区

州议席选

的

也是全西马选民数悬殊最为

严

器

六项原则要求选举委员
遵循＄

（一）国会选区界线不能跨越
州界，州选区界线亦不能跨
越国会选区界线。

亡｝各选区内必须有充

行政系统：
醮

曰同一个州内的选区选民

人数应该大致相等；

四选区面积的大小应该给

予适当的比重，

伍在选区界线重划时尽量

更动原有的选

以免引起选民的混乱，

因在划分选区界线时避免

响地方上传统上的联系。

了政党／国会议员最重

工作

求恢复 1957 年

1 16:4涤选区划分选民差

距巴仙率的条例命

民应

区重新划

面积

加弄

选民

选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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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登记

A凡符合选举第 1 1 9 条之

民必须在选民名册上进

行登记方能成为合格选民

，有投票权力

A西马华裔合格选民约有 2

3 0 万名，但只有 1 9 0 

万名巳登记为选民。

A选民登记运动反应欠佳，

反对党认为原因是＄

(1 澄记工作为期太短 y

年只有 4 3 天，而且在

周日只开放 2 古小时。

(2)负责登记工作人员态度

不够积极。

(3逵举委员会宣传工作做

得不够，欲登记者往往

清楚何时登记？及如

何登记？

利诱三恐吓及滥用国会

彗

A国会巳解散，任何侯选人

不得利用本身执政者的便

利进行竞选工作

A大幡度提高按柜金

国会议席＄1,000(1982

( 
(1 

,ooo(1986) 

A按柜金的规定应以不会咀

民参加竟选，但又防

止不认真的儿戏竟选为标
准各

A你认为应是多少才合理？

大众传播媒介

么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官万

电视台，电台及报章，应

给予各候选人相同的机会

发表其竟选言论＠

丛大马广播电视台、新闻局

及其他政府机构部门都是
公共财产，应避免被任何

政党或利益团体利用。

竟选时间
醮

A 大幅度缩减从提名至投票

的天数：

14 天 (1982 年）今 7

(1986 年）

A竟选宣传时间过於短促：

政党没有充份时间向选民

宣传该党的政纲，选民无

法全面了解各政党的政策
。

A你会怎样投下你手中
票呢？

群众大会

丛一种最廉宜、最直接及收

效很大的宣传活动

61978年前，各政党都利



溺

／人身自由权

2免于奴役权

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弘法律诉讼权

夕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立集

自由

6宗勃信仰自由权

7受教育的权利
g其他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政

府可以立法剥夺你儿乎所有

的基本人权。请看下列宪法

条文：

1 宗教信仰是由你父母亲或保

管人所决定，如果有人强迫
如果最高元首认为有严

你接受任何宗教，那是违反
重的紧急状态存在致使联合

宪法的。
邦或其他部份地区之安全

宪法第 12 (4涤文制定
或经济生活受威胁第 1

丛你可向回教徒传播其他宗
条授权他颁布紧急状态。 教吗？

不可以。

蛐 ~ 蒂箫一， 知 奇－ ? 丛回教徒可以向你传播回教

吗？
最起码的做法是先了解自巳 可以

的基本权利。

1 
在这条款下？请汪意，国

法令可超越宪法，法律就算

宪法条文有所冲突，或是

超越了国会的立法权限，也

。

? ，一「-- J. 

你有选择宗勃信仰的自由，

没窄任何人能强追你

接受任何一种宗勃

勃育

参与任何一种宗教

仪式

信奉任何宗勃

你如果不超过十八岁，弥

? ...,“^，一、.,.

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限

制报章及其他周期刊物的言

论自由。请汪意：

国内出版的刊物（包括

日报、周报月刊），

每年必须向内政部申请

出版执照 (KDN)

部长有绝对的权力去决

L3 



出

个刊

00 

由。

利？

剥夺你的言论自由

你无法知道真相

知道真相

你不能自由谈论一切跟

官方有关的资料。

在这法令下

如果你提供或拥有机密

、情报、资料，，就

算犯法，一旦被判有罪

，必须坐土土少一立。

如果你知道某人拥有机

密文件、情报：资料，

但你知情不报，也算犯

。一旦被判有罪，

须坐牢丕少一立。

。

?· 

资料是“机密”的，

？
凌

0; 

校园

OSA 修正法令烹在 19

一日生效。

OSA 怎样剥夺你的民主权 士作讲演。

只有事先获得有关当

准

C,
. 

要反对 1971

这个法令剥夺我

基本权利。

结社自由

集会自由

自由

。

a) 

b) 

C) 

; 

强

刑。

请看”山国 I 如卢士，＇

“受提控者，

判有罪之前 应

丿 i
, 

障”

（第 11 )) 

第 10

集会的自由与结社的权利。

但它也同时规定：国会可立

法限制这些权利。

请看以下的实例一

/ 警察法令 (1967)

2 刑事法典
(1966) 

弘职工会法令 (1959)

夕 大专学院法令 (1 971) 

6 公共秩序（保卫）
? (1958) 

。
F 

请看看必需（ ) 
正条例 (ES CAR) 1 5 

是集

( 第 2 条 5



C: 

集

必须发邕采云乍祖。

他有权基予何任理

绝或取消该准证。

（警令第 27 条 2 项）

问 什么是非吐堡会？

有三种

（一）没有准证的任何集

会议或游行。

仁）已有准证后被取消的

任何集会、会议或游

行。

严任何违反准证规定条

件的集会、会议和游

就

` 

同

(1) 

法集

。

。

二八趴

非法吗？

。非法集会必须

包含两点

(1 

就算

函命令锥散

而集会的

者必须解散

犯法。

(1) 洪美风奸杀案的街头集

会

反毒集会游行

1987年 6 月 1 7 日

坡行动党员要求降低选

民年龄（通报 6 月 18

日

(1) 

包

企
仿司

、

伤亡或财物的损坏，警

员将不受到刑法或

，寸。

（刑事法典第 84 条）

(1) 何谓结社？

结社即是包括任何俱乐

部立群体、

结群，不论其本

意或宗旨，不管是暂时

或永久，但不包括以

雇`~ j 

k - i 

'~哑－，

、，用六、

e; 



同

, 

。

。

0
r妥

给予诠释，换言之，

其他社团即被归纳在

法令规定凡结社须

汪册局汪册。

制
?· 

／凡社团除了结社定义

团体，必须向社

汪册局汪册。

注册官管

。

J 
团

团。

目 。

可能。

? 

。政府可

与国家安全的理由

阻止在何社团印贡寸。

部长若认为某个社团被

利用进行有损、不适合本邦

保安\公共秩序或道德

益，他有权宣怖这社团（

）月干罕 0

一旦遭宣怖，这社团

以申请汪册。

心

司
`>

一回

Cr· 

, 

向他人负贵，其中

包括维持社会安宁。

问：我国有歧视现象吗？

答：在不同

在着歧视现象

虽列出

同等的待

。

例－1/11 -

(1 与 同

地位

与 同

地位

18 



名司
｀
。

e; 

留。

（第 8(1涤）

仁没有拘捕令，警官

可拘捕及扣留

巳触犯 I SA 

。（第 7 3(1)条）

严遭拘捕者可被捕

6 

间: I SA怎样被滥用？

答： I S A 妇士宰旦罕庇飞 参

非法手段推鄱政

由

, 

, 



前言 当你民主权益被侵 采取各种不同 益过程中，曾经采取

蚀，基本人权被剥夺 民主行动，捍卫或争 过的运动形式，以供

时，你应该怎么做？ 取本身的权益。这一 参考。

在我国宪法允许的范 部份的资料展出我国 我国 民曾采取的民主行动
围内，我国人民可以 人民过去争取民主权 包括列各项：

8 毋

、



、

尸 l穸¥、 I ` y^｀－匕寸
自己的立场、看法和

申诉。

（实例：沈启忠事件、

三 M 问题）

2 签名运动：

针对某一问题或一事件
，向群众发动签名运动
，主要的目的是广泛争
取群众的支持，以便向

有关当局表达广大群众

的意愿，以期纠正偏差

或达到某种程度的改革
目的。

（实例：反对官万机密

法令）

3 进行实况调查和作出报
告

针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事
件，进行实况调查研究

，然后写成报告，

民了解有关问题或有关

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可

作为某种行动的论据＠

（实例＄红泥山埋毒事

，反对内部

安全法令）

弘纠察、和平示威、请顾
静坐＼绝食叶祷告会

场合，结合群

量，集体表达对

龟暴

，形成一股舆论和行

，促使有关当局

修改或取消

，使其夹策更能符合一

民众的意愿。

（实例：红泥山埋毒事

件，抗议南北

大道过路费）

了

提呈备忘录

针对一事件，向有关当

局提呈备忘录，是维护

民主权益的重要途径之

＿。它透过文字有效地

表达反对和建设性的具

体意见，以促请有关当

局加以考虑° /0 
（实例：国家文化备忘

录）

6 举办研讨会／讲座／座

谈会

针对某一事件或某一课
题，邀请对有关万面有

深入认识的人士作专题

演讲，进行分析讨论，

让社会人士对有关事或

问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出某种澄
身的立场，

问题或

通过法律途径争取权益
，即将有关的事件或问

题带到法庭解决，由

官裁决。

（实例：独立大学官司

诉讼案，

? 出版宣传品
出版宣传品是民权运动

中进行群众宣传运动
有力工具，这些年来＇

民间团体所出版的宣传

品如手册、传单，不计

其数，其他如录影带，

录音带的方式也有出现
怨

进行公共辩论，制作社

会舆论

在报章、杂志或其他大

众媒介上写文章或发文

告，激发公众人士对该

项问题之关汪，以达到

纠正视听、制造舆论压

力之目的。

（实例：两党制问题

笾

（实例＄南北大道讲座）

7 召开记者招待会及发文
告

针对某一事件或课题，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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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辐射抗毒·绝不妥

[ (1) 1984年，甲板居民组织抗毒委员会 ; 
I ' 反对亚洲稀士公司欲在甲板埋毒。 I 
I 反对的理由是埋毒将影响居民的健康
i 。但咄吻州政府硬指甲板是适合的埋

! 毒地点 ·
I (2) 本地、外国的专家和团体纷纷发表对

} 甲板埋毒的看法，有者证实埋毒将使
l 居民受害而工厂的辐射将使居民患肝 , 

: 癌 ，降低小孩白 血球含量等后果 ， 抗 l 
1 毒委员会要求政府关闭亚洲稀士公司 : 
I 。 I
I 

(3) 为了保障居民及他

存环境 ， 甲板居民

山、拿乞、红泥山

们下一代的健康生

联合万里望的升旗

新村进行和乎示威
I 、皂
, 、 请愿 ，并聘请律师诉诸法律解决 9
l ； 逢

坦 1J K 米斗令土:入 _＿
- - - - - - - - - - - - : i 吁上八大二叩入二生存的权利，不独

发生在我国的甲板，也发生在世界上每一
个角落 ， 反核反污染、反滥砍 、 滥伐.:.. ..

生命是最宝贵的 ， 请问 ， 有什么理由要我

们人类来面对这样的威胁呢？
l , 
§ 



《亚州稀土藏毒事件》



--
l l l l l l l l l l l'l l l l l l l l l l l 

(1) 1983年，与六甲州政府希望见

到三保山被发展为屋业与商业用

途汀暴发了民间团体保卫三保山
的剧烈运动卷因为，三保山被认

为是华族历史、文化的圣地，也

是华族与我国历史发展不可分割
的见证。

行动党在保山运动中出尽全力，
挽救保山行、发动三

运动。教总陆庭谕老师和社民党

范俊登也展开抗议行动。

经过磋商，马六甲州首长终于同

交由华团进行美化三保山

而放



“综合学校”以种族团结为幌

，以变质国民型小学为实，这步棋，

是要消灭华小，可以接受吗？

1985 年，教育部长宣布“综合

学校”计划，马上引起董总、教总和

其他团体的剧烈反应。在这事件中，

棋城甲抛咨底华小二千人的群众大会

，董教总举办“综合学校研讨会”最

为引人注目。

图为“综合学校研讨会”
“综合学校”计划 J 下图为董教总

表与教育部长会谈“综合学校”。

这些行动背后，是坚强

华教，捍卫基本人权“信仰









(1).“机密”两字，没有明确的定义，它涉及的范围，既屎且广

包罗了任何政府部门内的任何文件和讯息'
物。所有的人都将受到影响，特别是新闻工作者，

，和一切不同意政府政策的异议分子，他们不能把政府部
中的不寻常现象揭发出来，他们只能作哑巴。

这个法案修正的结果，规定最少一年的强制坐牢刑罚，也不

能以罚款取代。

反对“修正法案＂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侵蚀了法官所拥

有的司法权利，影响了三权分立的司法独立。该项立法巳剥

夺了法官桉案情轻重下判的司法斟酌权。还将使到老百姓质

疑当政者遵循民主政治的诚意°
我们不要坐牢





\ 



的

＠在委员

民权委员

，如到

麻坡等地。

促进沟通和了解。







菲律宾柯拉
，象征人民方量

量推翻马可斯

对亚洲国家民

有相当广泛和

柯拉松

流亡，证明了：

永远被压制的！







脱身而取得自由。直到 1960

民间

程序向种族歧视政策宣跷°

1963年，《解放黑奴宣言》

白人参加马丁路德金所发起

华盛顿＂，争取自由

和华盛顿纪念碑间

”。

她自称是“典型的乡村姑娘”,
非黑人却把她当作是希望的象征，温妮
·曼黛拉 (WINNIE

挑战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自 1962

长期被“隔离＂。南非政府禁止她参

禁止他接触大众传播媒介
企图完全封锁她的言论。

终没有颓丧，没有放弃她崇高的奋斗，

因为他坚信：反种族隔离的努力最终将
会成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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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UDAN 

封锁平民的食物供应。因此＇

，因政治目的所造成的饥僅愈来愈普遍，

。这是因为叛军阻止食物送达南方几

个政府军驻扎的大城。依照国际红

苏丹人会死于饥饿。营养不良

。只有那些手被染成紫

际红十字会营民营领取
食物。

贵非洲紧急赈济活动事务所的
饥荒现象之所以挥不去，除

战争是关键因素。

人流离失所，经济和农业活动遭受破坏。因此，

救济非洲饥民的同时，非洲国家的战乱也必须设法
解决。饥民要的是粮食，不是弹药 o



肾I,I瞿瓣'l,IIII|叭|1簪I'II督橇雇1|圳|I| ， ||||||I,





，以「土著」为中

，就象一只现代科学幻想

中的怪物，到处横行，

，不断地侵蚀着其他族群的

利。它也象丝蚕吃桑叶一样，逐步

地把民权蚕食掉。

要如何抗拒种族主义的进袭呢

？全国的华团代表，集思广义，写

出了「华团宣言」再通过「全国

团民权委员会」，采本索源，终于

发觉到，要抗拒「土著至上」的种

，只有通过维护宪法，尊崇

「国家原则」去争取民权。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高举民权的大

旗，来反击种族主义这头怪物。

, 



侵犯

起。」

「..'..。宪法既

及规定政府权力应用

皆

（为）使宪法不至随政治权力的意

思而政变，由是设计一种相当困难

的修宪程序，使宪法能超于政府之
外。 令恣令... 」

的宪法也不例外。在宪法

保障下，我国各民族享有民权和基

。以基本人权来说，如人身

自由、宗教自由、集合和结社自由

，都列明在宪法的第二篇。宪法共

列在第二篇

出，人权在宪法中

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难怪总理马哈迪医生，

「马来人的困境」那本书中（英文

版第 11 面）说

“那些修正宪法的（草率）

式，以及次数之多，还有那些修正

宪法时所提出的脆弱理由，已使到

（宪法）
废纸。＂

一般而言，修玫宪法，如果符

数人的意愿，那是无可非议

。其实，就在 1957 年我国刚要

独立前，官方所发表的一份“白皮

书”也说过，“宪法的更教，应该

尽可能符合整体人民的愿望。＂

同年 (1957) 7 月，在当

的联合邦立法院中，在辩论新宪法

时，马华议员意见分歧。议员杨世

谋攻击这宪法把公民分为两个等级

待遇有差别，

危险，却遭到其他议员，如梁宇皋

｀嗡毓麟等的围攻。巫统

，袖手旁观。

了一句话。“将来



。

。

院无权处理

宣布（指紧

150 (8) 



一了 。

「三权合一」

这项修正条款，幸好

机而来被通过。不然，有朝一日

能会被将来的总理利用来宣布紧

过后野心勃勃地以“

皇“自居。这对民主权利

大的威胁 o

, 

笱制当

独裁、

健全我

极作用，

能得到保障。

(23·5·1 

攻行迦立的任{ ; 
气欣！｀去

f霆

`］它卢厉
五言了

• 



, 

隆坡美轮

苏丹主持开幕。

据我所知，

钟出现意想不到的阻碍，

开不成，还好的是，问题终於获得
解决，对话会在未遇到任何阻碍

依原订计划召耳。

叱

幕仪式时说，作为政府的立法机构

，国会的地位是超越行政部门的。

他在结束语中强调，他的到来为对

话会主持开幕，亚不意味着他支持
主办当局的任何看法或理想。

国民醒觉运动主席赞得拉姆查
法在其长篇演词中，对我国国会程

序的越来越不受重视，行政部门

权力的不断获加强这两个事实感遗

憾，这种情况随着每一届大选的

终而加剧，他因而担心政府会彻底

滥用其手上所握有的绝对权利。

他说，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仍

然是棵脆弱的树，我们从未让

实地扎根於大马的土地上 U 他指出
这样的一个事实：某些劳工法，社

团法令、大学及学院法令与法律界

法令似将使整个民主政制所需的监
督及控制制度无从发挥作用，政府
很有效地通过这些法令控制人民

使他们无从全面介入民主程序。

国报章受到政府所牵制，无扆畅所

欲言，任何人若敢发表不满之情

么



出
, 
（一冷国归女穿织迎圭竺 0

亡硉师公会。

曰大马职

四人力发展局令

伍公务文员职工

仇）雪兰我大学毕业生协会。

由全国回教学生协会。

囚礼会主义人民党。

囥礼会主义民主行开它。

（十）民主行动党等

（匀民政党。

住）回教党。

磕沙巴团结党。

恼冷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恚大马礼会科学协会。

（实）国民醒觉运动。

当大会开始展开辩论时，首先

发言的团体为律师公会，它的发言
T. 汤姆斯，它的前任主席 G

心. S· 司徒也与会。律师公会不

愧是个精晓法律的团体，它的发言
人在演讲中谈及政府的三个臂膀，

以最高元首为首的行政部门

（其中最高元首是在首相及内阁的
咨询下执行职务），其二为负责立

作的国会，其三为司法部门（
以两个高庭及最高法院握有最大的

律师公会评击政府

a 在重要去案提呈

亡凅长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自独

国仅发生两宗部长辞职

，即英仄阿都阿兹在农业部长

内被调往卫生部时自动辞职，以

及教育部长因仄阿都拉曼达立在与

辛尼华沙甘打官司失败后辞

职。曰政府在宪法修正案于国会提
出之前，须给予卅天的通知。上述

修正建议首先由林苍佑医生提出
当时他吓是国会反对党议员，有关

修正建议结果以遭否决收场。（四）敃

变议席的比重，以求在乡区及城市

议席之间取得更佳的平衡。一些民

主国家确有要求国会里乡区及城市

议席保持在一定的比重，但在大马

，两方面的差距太大了气丑削减受

委为上议员的数目，目前的情况是

：如果我们展开民意调查，则将会
发现国人中绝大多数会指出我们

上议员除了自己外，亚未代表任何
令许多人会表明乐于见到上议院

议员皆是民选的｀为要求国会议员
更成熟及负责任 9 化）委任一个国会

民间冤情调查委员会，以调查行政

部门的偏差行为密叭通过皇家委员

会调查重大事件，政府则应接受它

所提出的建议气加电视台应全面报

道国会会议过程，英国及新加坡方

面巳作到这一

弓

出席该对话会的民主行动党代

书长林吉祥、巴都及阱胜



组成政

有

次是首次出
的对话会，

术率领。更

氏选择以马来语发言，结果表现得

民政党非常关心不负
责任的政治投机份子存在於我国政

用敏感课题（

种族、文化与宗教有关者）以达致
政治目地。

当轮到全国妇女组

该会竟然决定放弃抒发意见

斥政府管制

回教学生协会的

出席这项对话会

所屈服的，他们准备挺身而出争取

本身的权益与特权镑

自

/, 
喝.,. -,,＿了，寸飞，«寸/、“` / ｀/',、

了民政党、沙巴团结党及律师公会
，与今田茠娑土罚土安 L 饺空。

的

却基於各种技术性原因而
, ＃该两项议决



直都

或左倾

出现令我们仍然定时举

体而言尚

数人的意愿有获遵守。在东合国家

统

不像新加坡那样执政党囊括国

所有议席（这种局面至上届大选时

即被打破） ·但尽管如此，勿庸质

疑的是，我国的一些击律对国会民

中

，该法令授权政府非

了某种过错而扣留他

么

多余的民王程序所提出

。广匕的王要价值是让政府有个

实力的机会，政府一而

用这个机会於修改宪法。政府太常

於修改宪法，它在这么做时所表现

的态度以及所提出的浅陋理由，使

家的至高无上的法律沦为形

同一堆废纸。 J

上述谈话引述自「马来人的困

境」一书，作者在出版此书时，巳

遭巫统所开除，但今天却巳贵为巫

统主席及我国首相动他当时所写的

一切今天仍是事实，其实，情况巳

变本加历，个中原因极简单，即现

政府巳较一九七0年者来得更强

《南洋商报· 1 9 8 5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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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邦法令所赋予的地位下，

大马地万政府在某种意

政府结构中需要有一定的

地位够根据联邦宪法第二表第四项

，联邦直辖区以外的地方政府，隶

属州管辖。因而，所有联邦直辖区

以外的地方当局，各州政府对其拥
有专有管辖权。

目前，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如
下＄

一）．参

地方级

屋及地

方政府部

市议会

部门

委员

县议会

委员会



·彭秀女．

及公亲参舆的阴题

地方政府 根据联邦宪法第九五(A)

国家理事条文，地方政府国家理
会 (NC压汀事会是地方政府事务的

最高决策机构，其决定

对联邦及州政府都具有

约束力·

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政府是大
马联邦级政府的第三联系机构。

过去，马来半岛共有三百七十

四个地方当局，目前只有九十个°

这是联邦政府通过一九七六年地万
政府法令后，地方当局进行重组的

结果。经重组后，目前的地方当局

计有十五个市议会，七十四个县议

会，以及一个市政局（吉隆坡）。

三百七十四个地方地局中，大部份

合并组成县议会或市议会·

县及市议会的行政人员是一名
主席及多名议员·由於县议会与县

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几乎所

有县长都受委为县议会主席。市议

会方面，主席一般是从民事服务人
员中挑选委任。虽然如此，有时首
席部长本身也兼任市议会主席。在
这种情况下，市议会须有一名署理

主席·以往，这种首长集全於一身
的现象，亚未完全为有关议会所接
受。不过，州政府本身具有前后决
定权。

目前，当国内的地方政府正进

行教组的同时，西马地方政府运

作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书中，
极积地处理了有关地方政府民主问
题的争论论点（注一）。有关大马
政府民主的论点，是以「一个民主
、适当的地方政府重组，不仅可为
当地谋福利，同时，除了维持及维

护地方级的民主制度外，也加强国
家团结。」（汪二）事实为基础。

虽然如此，这股辩论压力亚不

被接受，而地方级民主目标的重要
性，也被降低。随着一九七六年地
方政府法令生效后，所有议员由个
别州政府任命，而我国地方政府中

具选任意义的民主＇也宣告死亡。
当时，公众反对废除地方选举

及使地方级的民主自此无疾而终。
这些反对之声，报章都有进行报导

。民主行动党一名党员指出，「这

实在令人感到悲哀。应该恢复地方

政府选举，这样，真正民选的代表

才可对影响纳税人的事务作出决定
。」（汪三）星报社论说： r......

尽管我们倡导民主，制造地方政府
官员之举，是种不民主措施，现在
及将来，人民批评这种不民主之声
将不断。」（注四）

十一年了，地方政府选举仍未

55 



／委任 2 4 30• 7 

2选举 71•3 69•3 
委任及民选 2•0 O·O 
弘不知章 2•7 O•O 

从八打灵再也至巴生港口，

部份受访者（八打灵再也 71·3吩
巴生 69• 初，巴生港口 88•0%) 表

他们希望能选举各自地区的地
意愿。

自从地万政府选举废除以来

我国便一直保留及继续采用以委任

方式选拔地方议员的制度多

六年地万政府法令第十条文便规定

这种措拖，而州政府也指导委任议

员人选墓务。在理论上，这项条文

允许在人民之间，包括政府官员进

行广泛遴选人选。该法令也规定了
委任议员的条件和任期·

虽然该条文清楚列明委任

员的原则，大多数州政府是根据
的偏好来诠释有关法令。公众

) 
巴 口 总 数

o/o 物

8•0 21 ( 
88•0 。

1 • 3 1 • 4 
7 2•0 

公众参与地万事务的权力

，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剥夺。

事实显示，普遍上，实践民主

及参与地方政府事务的实质亚不大

在整个联邦结构上，地方政府本

身的地位太小。有关方面很少进行

强调地万当局的重要性及功用的工

作，而地方政府也亚未获得充足资

金及有获得支持的结构，来扮演它
们作为政府第三联系者的应有角色

汪一＄一九七0年吉隆坡政府印刷

出版，西马地方当局运作

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书。
一～出处同

汪三＄ 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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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定

二的条文如

：非法拥有军火一

罪名成立死刑

在行动上威胁到

公共安全和同五

十七条文被告同

谋处罚死刑

或终身监禁。

：知道或认识五十

七条文内的被告

和同谋—罪名成

立。十年监禁。

＄强拿和接受供给

过这样的决

到

（械）
份。

心）原告只需要显示出被告是拥

有军火就可！不管被告是知

否他是非法拥有军火。

必需（保安） （修正）条例

(1 芍 5) 在审讯保安案件

情形可运用以下的重点

（一冷部庭审的过程只是由一位

法官主宙。在没有陪审团（

JURY 
, 

在他认为罪名成立时

种自判被告死刑（罪

成立是强制性死刑）。

起在一般的犯罪(CRIMINAL)

案件中，通常有超过一位法

官聆听案件和案程以及有陪

团来决定所提供的证据是

否巳足够才来判断被告的罪

差别。

主审法官。当

可在高等法庭

判时，初步



安（
录取证

低。以

受 1

所提供的证据。

AGE) 

照

证据和阐接(HEA只SAY)

也可被接受。

出。

巳啵告律师代表检查证人时只

能由法庭的翻译员或官员

问。同时被告律师不能问证

字地址、年龄、职业

和种族。

（四湴

转移到



0 丿、法令＼＼余又 IOU 尸

同时国会有

只要有 国 员赞同

国阵政府（从独 ) 
他所占
/3, 
控制

多多不

的法案也被通过容
i巴日＄～，飞 芯,,,.炬丛，飞

政府 系

国家财务管
；选举制度和投果权，

法程序 题等．
一 3 - ~ /-wrJ, , 

. 但是宪法修

重要

卷 I 亡9 咄夕安 J'寸 '"' 心八 i/ 1 ; 当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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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所以，汤迷·

这番话，也告诉我

宪法巳经修改到面

6宪法修教的条文很多。因此

'DJ下所谣的牢法岁展只限

条

（倏文 149)
因在这条文下，所通过的

令其目的是设计阻止或停
某种行动。只要这些行

动是根据这条文所规定的

范围内，即使所制定的

（才对付这些行动）是
违反条文第 5 条（人身自

由权）厂第 9 条（驱逐之

禁止及迁徒居住之自由权
）和第 1 0 条（言论，集

会及结社之自由权）。

(b)在这条文下，所通过的法

立有国家安全法立 (ISA)

1960 

(C)从 1957 至今，最重要的

二点是:

(1 在 1957 的宪法，国会

能引述某种情况

阻止或防止某些行

动的法聿才属有效。这

种情况是指：

体曾

采取行动或威胁采取行
财产

引述上面所谈情
形，倘不於较早期间废

，应自施行日起届

时终止有效

不妨碍国会依据本

条制定新法律的权力。

当这条文修改后，这些

法律将能无限期地施行

除非国会两院宣告这

法律无效。所以，如果

国会还对这些法律不提

的说，这些违反宪

法精神的法律祝施行下

) 
国这条文是关於在某些情况

，最高元首有权宣告紧

急状态。在紧急状态时，

最高元首有权制定某些法

律，即使这些法律是违反

宪法精神和基本权利。例

必需（保安案件）修
正条例，就是在这条文

制定的。

(b)这条文已经被修妀

0 1:1ov.1963, 1981, 1983 and 

1984 。

伈这条文也曾经被动用了 4

9 月 3 日宣布

（有关印尼

) 



宣日
急

态

然引起宣布这些紧急状

的情

，当局却不愿意

64 

1957 
(1)可以违反基本人权(Part

II)和第 79 条。

(2)紧急宣告从宣告之日起，

届满二个月时间。

在紧急状态中，所制

法律，自国会两院第一

开会时起届满十五日时。

(4)最高元首只能在下列情

，宣告紧急状态至国家安

全或经济生活受威胁时不

管因战争或外来侵略，或
由於内部变乱。

(1)可能违反宪法规定的条文

除了宗教，公民权，语文

，马来特权等统治者特权
避

(2)无限期至国会宣告无效。

(3)无限期至国会宣告无效。

(4)紧急状态能在律广泛情况

宣告＄

即使这情况是地震，水灾
，饥荒，流行病传布，政

府流产等。
(5)最高元首能在这情况未发
生前，宣告紧急状态。

(6)最高元首能在国会未开会

时候立法怨所以，行政

和国会有同样立法权力。

(7 谦高元首宣告紧急状态的

决定，不能以任何理由

任何情况，上诉法庭，他

的决定是最后决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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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1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12 月 10 日，即

周年纪念日，

权宪章。

助对人权的不良后果；被拘禁

或监禁者的权利，其中包括
一－一心 一心＇，… ' ～夕， ; 

;; 

利权
。
童
展

1

儿
发

涵
，

动包括特别研究和技术援助

专门机构的合作下提供

国提供咨询服务

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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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充分实现公民和歧治权利 入和每个社会矶彴郁应芳刀侂 ° 

。宣言吁请各国人民和政府致 倡尊重这些权利和自由，并使 两项国

于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这些权利和自由获得普遍有效 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
, + " 

克享合乎自由与尊严，有助于

身心、社会及精神福利之生活

" 。

会议共通过 29 项决议

中有示列向
他机构提出的建议；

委员会来调查被

的侵犯人权情况；研究

针对基于恐怖和种族上不容异

己的做法采取措施的问题；

向

自由。

民和政治权利包括．

、自

奴隶和不受奴役；

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

不人道的戏侮辱性的待遇或刑

；在法律面前人格受到承认

治权利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之后三个月

后

间

年生效。

项公约经由

提交大会于 1

期间

1 



权利。 任意逮捕或拘禁 、任意干涉私 恶化。尽管 30 年来联合国以

这两项公约的序言都回顾 生活 、 战争宣传以及构成煽动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呼吁、

了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促 歧视或暴行的鼓吹种族或宗教 请求 、建议甚至谴贵的形式不

进人权的义务 ，承认个人对其 仇恨的主张。 断采取行动， 南非已断然拒绝

他个人和社会负有义务，并有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在南罗得

贵任为遵守这些权利而努力。 任择议定书需要至少十个公约 西亚，白人少数非法僭取权力

序言在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的主 签署国的批准戎加入。 该议定 ，并违抗国际社会关于在多数

张时说明，“只有在创造了使 书规定由人权事务委员会对自 人统治的基础上将权力移交人

人人可以享有其经济 、社会及 称因公约规定的任何权利遭受 民的决定。

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公民和政 侵犯而成为受害者的来文加以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 审议。但只能审议针对议定书 人权委员会及其防止歧视及保

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 缔约国提出的指控。 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以灰其他主

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管组织和专门机构 巳采取了 旨

1976 年 1 月 3 日 生效的 设立由 18 个成员组成的人权 在根除种族歧视罪恶的各种措

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事务委员会以审议缔约国关于 施。这些措施包括决议、宣言

约涉及工作权利 ，工作条件 ， 为实现公约的条款而采取措施 、国际公约、专题报告以及“

最低工资 ，工会 ， 社会保障 ， 的报告，并审议根据任择议定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

家庭保护 ，生活水准和健康标 书指控侵犯权利的来文。公约 斗的行动十年“这样一类的计

准 ， 教育和文化生活。公约规 也包括了一项调解程序来处理 划。

定这些种类的权利应逐步地和 对缔约国未履行公约条款的指 在早先通过的措施中有大

无歧视地充分实现。 控。该委员会于 1977 年举行 会 1963 年 1 1 月 20 日宣布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 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 的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

际公约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负 到 1 977 年 12 月 31 日 视宣言。大会在该宣言中确认

贵实施。公约缔约国应提出为 为止，已有 46 个国家批准或 ，人与人之间基于种族、肤色

实现这些权利而采取的措施和 加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或民族血统的歧视是对人类尊

巳取得的进展的报告 ， 供经社 国际公约； 44 个国家批准或 严的凌唇 ， 是对宪章原则的否

理事会审议。 加入了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定 ， 是侵犯世界人权宣言的宣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约； 16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了 布的权利 ， 并且是国家间的和

及其任择议定书于 1976 年 3 任择议定书。 平友好关系的障碍 ， 它能扰乱

月 23 日同时生效。这个公约 联合国正在努力争取消除 各国之间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安

涉及人身安全 ， 迁移自由，法 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 全。宣言向国家以及机关、团

律面前人人平等 ， 包括无罪推 视和种族隔离，它认为这些歧 体和个人 ，对世界人权宣言的

定在内的公平审判 ， 良心和宗 视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规定作了详细的阐明，也谈到

教自由 、 意见与表达意见的自 以及会员国根据宪章承担的义 了世界人权宣言所未涉及的情

由，和平集会，结社自由，婚 务。尽管许多国家和领土在这 况。

姻权 ，参加公共事务和选举以 方面有很大进展 ， 但是政治 、 为了实施消除一切形式仲族
＿＿及居于少数地位的人的权利等 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种族 歧视宣言规定的原则 ，大会于

问题 。 歧视，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 1965 年 12 月通过了消除一

公约禁止任意剥夺生命 、 ， 在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存在 。 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该

酷刑 、 残忍的或侮辱人格的待 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种 公约于 1969 年 1 月 4 日生效

遇或刑罚、 奴役 、 强迫劳动 、 族分离的情况在审议期间趋于 ，截至 1977 年 12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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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有 97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

了该公约。

公约规定 ， 种族歧视即 “

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

成人种之任何区别、排斥、限

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

消或损害政治 、 经济、社会、

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

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

之承认、 享受或行使 ”。

公约缔约国谴贵种族歧视

和种族隔离并承诺毫不迟延地

奉行消除一切形式的这种歧视

并促进种族间了解的政策。

为此，各缔约国承诺飞a)

不对人、人群或机关采取种族

歧视行动或做法并确保所有公

共当局和公共机关均遵照此项

义务行事； (b)对任何人或组织

所施行的种族歧视不予提倡、

维护或赞助；（c ）对政府、全国

性和地方性的政策加以检查 ，

并对凡能造成种族歧视或使之

持续存在的任何法律或规章，

予以修正、废止或宣告无效；

(d)以一切适当方法禁止并终止

任何人、任何团体或组织所施

行的种族歧视；（e 在适当情况

下鼓励种族融合主义的多种族

组织与运动 ，以及其他消除种

族壁垒的方法，并劝阻有加深

种族隔闵趋向的任何事物。

缔约国特别承诺在享受人

权方面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 尤其是：人人在一切司法

裁判机构面前享有平等待遇的

权利；人身安全及受国家保护

的权利以防身体遭受伤害 ；人

人有政治 、 公民 、 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权利 ；进入或利用供

公众使用的场所戎服务的权利。

公约规定设立由 18 个独

立的专家组成的消除种族歧视

委员会。 1970 年 1 月 该委员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以后每年

举行两届会议。委员会审查缔

约国提交的关于为履行公约而
采取的措施的报告，提出提案
和一般建议，可以按照一项尚

未生效的任择条款履行 ， 解决

国家间在应用本公约方面的争

端的职能。

该委员会也受权注意附属

领土的种族歧视的迹象。委员

会执行这项任务的办法是审查

殖民地人民致联合国的请愿书

以及这些领土的管理国的报告

。根据对这些文件的审查 ， 委

员会就各领土问题向联合国有

关非殖民化的机构提出建议。

此外，委员会也可以审议

个人或团体指控某一缔约国违

犯公约规定的权利的来信。但

是，至少应有 10 个缔约国，

包括有关国家 ， 宣布它们承认

委员会有权这样做之后才能审

议。到 1977 年底 ， 只有 6 个

国家宣布承认委员会的权限，

大会呼吁其他缔约国研究这样

做的可能性。

根据 1968 年在德黑兰举

行的国际人权会议的建议，大

会将 1971 年定为“向种族主

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找斗行动的

国际年＂。国际年的目的是加

强和扩大各国在全国和国际范

围的努力，以及联合国及其专

门机构的努力，确保迅速彻底

地根除种族歧视 ， 包括种族隔

离和纳粹主义。 许多国家和领

土纪念国际年是以“对一切形

武种族歧视进行日益壮大

争并与反抗种族主义的斗士获

致国际团结的方式进行的＂。

纪念国际年的方案要求采

取新的措施来根绝种族歧视，

举行一次关于国家如何作出努

力来消灭种族歧视、促进种族

间和睦关系的世界规模的讨论
会，并且发动一次运动，增进

公众对种族歧视罪恶的认识 。

1972 年大会决定发起“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

斗的行动十年”，并于 1973

年 12 月 1 0 日， 即世界人权

宣言通过 25 周年纪念日，开

始“行动十年”的活动。“行

动十年”的目的是在十年期间

加强国家的、区域的和国际的

行动，以便全部和无条件地实

现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乃

种族歧视。有一项详细的“行

动十年“方案对目标，政策措

施和应进行的活动作了规定。

“行动十年＂的目标是促

进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不因种族、肤色、世系、民族

或人种本源或其他社会地位而

有任何区别 ； 制止种族主义政

策的任何扩张 ， 使这类政策不

能继续存在 ，并阻止基于种族

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同盟的出现

；抵制任何加强种族主义政权

和维持种族主义的政策或行为

；辨别、孤立并打消助长种族

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荒谬的信仰

、 政策和做法 ； 消灭种族主义

政权。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行－斗

动十年” 的方案要求采取适当

措施充分执行联合国有关消除

种族歧说的文件和决定；确保

对一切争取种族平等的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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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 根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

视 ，并开展一项积极的旨在破

除种族偏见的世界范围宣传运

动。方案也要求各国政府依照

秘书长分发的调查表 ， 每两年

提出一次关于根据方案采取的

行动的报告。

联合国将按照方案于 1978

年 8 月 14 日至 25 日在日内

瓦召开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进行战斗的世界会议。会议的

主要目标是使各级政府当局和

私人组织注意有必要采取行动

来有效地对付种族主义和种族

歧视。

大会在一些决议中谴责了

南非政府在该国和纳米比亚采

取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这些

政策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与原则 ， 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 1973 年 11 月 30 日，大

会通过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

罪行国际公约并开放供签署、

批准或加入。公约于 1976 年

7 月 18 日 生效 ， 至 197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已有 38

个国家批准。

公约规定 ： “种族隔离的

罪行 “包括为了建立和维持一

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种族团

体的主宰地位，并且有系统地

压迫他们 ， 而作出的一系列不

人递行为。其中有 ： 通过谋杀

、 身体上或精神上的严重伤窖

、或任意逮捕和非法监禁等手

段剥夺一个种族团体的成员的

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权利 。 还有

， 对一个种族团体故意加以旨

在使其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

条件，采取立法措施或造成条

件配长恃族团体充分发畏和

参与其本国的政治 、 社会 、 经

济和文化生活。

公约列有关于如下内容的

条款 ． 采取立法和其他措施来

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 ， 由

管法庭审讯和惩罚犯有这种罪
行的人 ， 要求联合国各机构采

取行动禁止和惩治这种罪行，

与联合国各机构合作 ，以便实

现公约的目的。

公约要求缔约国就其为执

行该公约的规定而采取的立法

、 司法和自璃瓦眨措施，定

期提出报告。公约又授权人权

委员会主席指派兼任公约缔约

国代表的人权委员会三名成员

， 组成小组 ，审议这些报告。

该小组于 1977 年成立。

• 1968 年国际人权会议强

烈建议，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和

协会应将南非排除在外，直至

结束南非的可憎恨的种族隔离

政策为止。 1971 年，大会赞

同这个建议，并宣布关于消除

体育上的种族歧视的暂行准则

。 1977 年 12 月 14 日，大

会通过并宣布反对体育领域种

族隔离的国际宣言。

宣言的序言部分重申 ，大

会无条件地支持不许因种族、

宗教或政治关系而实行歧视的

奥林匹克原则 ， 并重申其信念

， 成绩应为参与体育活动的唯

一标准。宣言呼吁各国采取一

切行动，彻底终止同任何实行

种族隔离的国家的体育接触 ，

宫方不应发起 ， 协助或鼓励这

类接触 ； 采取一切适当行动 ，

使国际和区域体育团体排除或

开除实行种族隔离的任何国家

。正在草拟一个关于体育领域

种族隔离的国际公约草案供大

会审议。

联合国将每年 3 月 2 1 日

-- 60 名 非洲示威者 1960

年在南非沙佩维尔被杀害纪念

日－一作为取缔种族歧视国际

日。 1977 年 12 月，大会宣

布自 1978 年 3 月 2 1 日起为

国际反对种族隔离年。

1976 年 8 月，防止歧视

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专题

报告员就 1970 年初次发表的

种族歧视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份

修订的最新文本。原研究报告

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各方面种族歧视。报告

是根据从 1966 年开始，有关

84 个国家和一些非自治领土

的资料编写的。

该最新文本特别着重于肤

色歧视。报告的结论有 ：

－－最积极的进展无疑是

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以及本地

居民获得了权力 ；

-－在受歧视的团体、政

府 、议会 、法座、公民觉醒的

提高以基权和他因素的共同作

用的推动下 ， 对于消除起源于

奴隶制的歧视，已取得进展；

一一虽然这种进展一般说

来是巨大的，但是除了某些国

家以外还没有能使黑人和白人

真正地融合，也没有实现经济

机会的真正平等；

一一至于种族隔离和种族

分离政策，情况已经恶化，并

且已成为威胁南部非洲和平与

安全的因素；

——政治方面的种族歧视



着来在任何国家或领土都没有 著保留地 ” 的非洲人的情况 ； 领土继续侵犯纳米比亚的工会

得到法律上的认可，但是南部 从国内刑法观点看种族隔离。 权利 ， 并且要求联合王国干预

非洲的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 在葡属非洲领地取得独立 ，以防止进一步侵犯工会权利

却不是这样 ； 以前 ，该工作组被要求特别注 。 1973 年，经社理事会强烈

一一经济方面的种族歧视 意几内亚比绍的人权状况；开 谴贵未经审讯拘禁纳米比亚的

在许多国家继续存在 ， 特别是 列葡属领地对自由战士处罚而 奥万博兰罢工工人，并将他们

在南罗得酉亚和南非 ， 这种歧 造成的一切不人遣行为 ； 调查 强行遣返保留地。经社理事会

视被当作一种维持廉价、源源 其他侵犯人权行为 ， 特别是种 深为忧虑地注意到在安哥拉和

不断的劳动力的手段 ； 族歧视方面 的行为。 莫桑比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强
—一许多经济和社会的歧

关于南非 ， 对工作组提出
追劳动和劳动法上的歧视性等

视问题正由联合国及其专门机
的要求是注意由于班图“家园

级制 ， 并且谴贵还存在供非洲

构处理中；
“政策和非洲工人支付的工资

工人住的宿营地和中心及这些

-－在国内关系 、 住房、
报酬低于贫困线所形成的歧视

营地的现有条件 。

公共场所、保健和医疗服务 、
； 私设监狱和农场监狱制 ；分 1977 年，经社理事会要

社会保障和保险以及社区关系
离的家园政策对自决权的影响 求充分承认南非 ， 纳米比亚和

等问题上种族歧视流毒甚广 ；
； 农场劳动制和种族隔离对非 津巴布韦非洲工人的一切工会

一一世界许多地方对某种
洲人家庭造成的后果；南非和 权利。

血统的居民群一一有时对居民
纳米比亚学生运动的特殊困难

的大多数一一实施事实上的歧 大会也关注以政治 、 军事
。 人权委员会也要求该工作组

视 ，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受勃育 、 经济和其他形式援助南部非
对关于纳米比亚和人权的达喀

， 也没有机会接触其他文化来 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
尔宣言及其行动纲领作出估价

源； 对享受人权造成不良后果。
。

－－全世界的科学家宪全 1970 年大会谴贵这些国家的

同意，把人类划分为 “ 种族” 联合国一直注意工人的状 行为，它们与种族主义政权合

， 完全是武断的 ， 而且不应有 况，首先是南非、纳米比亚、 作 ， 鼓励这种政权实施并坚持

任何等级的含义。但是荒谬的 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 以及 种族隔离和其他形式的种族歧

种族主义观念仍然是偏见和歧 取得独立以前葡属领土的工人 视。

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状况。 1974 年，人权委员会授

专题报告员的研究报告也 许多年来 ， 经济及社会理 权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

提出了一些措施 ， 建议联合国 事会谴贵在南部非洲侵犯工会 员会任命一位专题报告员对某

、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各 权利的行为，并且要求立即无 些国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

国政府采取这些措施来协助进 条件释放因从事工会活动而遭 济上和其他方面援助南部非洲

行对种族歧视的战斗。 拘禁的人员。经社理事会巳授 各种族主义政权的重要性和来

1967 年 ，人权委员会建 权人权委员会的特设专家工作 源作出估价 ， 并且对这种援助

立了特设专家工作组，调查关 组就有关问题接受米信并听取 对于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和种

于南非对囚犯和其他拘禁者施 见证人的作证 ， 并且调查该地 族隔离的继续存在的直接或间

加酷刑和虐待的指控。该工作 区招收非洲工人的制度 、 非洲 接影响也作出估价。经济及社＿千

组的任务后来扩大到审议南部 工人的工作条件以及黑人和 白 会理事会后来在同一年宣布 ，

非洲侵犯人权的各方面情况 ， 人工人的工资差别。 援助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 ， 是

其中有 ： 死刑 ； 政治犯和自由 1968 年 ， 经社理事会谴 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罪恶政策的

战士的待遇 ；在宿营地和 “土 贵南非通过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同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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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76 年，人权委员会谴 识。大会决定，应经常研讨对 1503 号决议的规定，在向经

贵某些国家直接地或通过它们 付以恐怖煽动种族歧视或任何 社理事会提出报告以前 ， 处理

所控制的本国或多国公司向南 其他形式的人群仇恨为基础的 程序应该保密。

非和南罗得西亚提供援助。委 思想和行为应采取何种措施的 1968 年，大会设立了一

员会还认为出售军火、订立该 问题，大会并敦促联合国其他 个由三个会员国的代表组成的

合作协定和这类公司在南非 .. 主管机构也这样做 ，以便按需 调查以色列侵犯占领区居民人

纳米比亚或南罗得西亚进行经 要立即采取适当措施。 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从那时

济活动，都是种族隔离政策方 1967 年，人权委员会和 以来，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每年

面的明目张胆的共谋行为。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 都审查该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977 年大均构会成重对申，同南 会决定，它们将逐年审议关于 并且就中东敌对行动所造成的

非的任何合作均 该国被 侵犯人权和基本自 由的问题。 阿拉伯被占领领土的局势通过

压迫人民的敌对行为，并且对 从那时以来 ， 两个机构在每年 决议。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是一种蔑视 举行的讨论会上都听取了一些 1970年，特别委员会在

。大会要求所有国家禁止对南 关于在不同国家和领土上发生 其提交大会的第一份报告中说

非的一切贷款和投资，停止一 这种侵犯行为的指控。所有这 ，一开始就遇到的主要障碍是

切贸易上的鼓励并且对供应南 些指控以及有关政府作出的答 以色列政府拒绝同特别委员会

非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实施禁运 辩和提供的资料都摘要载入两 合作 9 以色列认为，特别委员

。
个委员会的记录和报告。在有 会的建立是不正常的 ， 其性质

1967 年大会注意到人们 些情况下还对某些特定的指控
是有偏见的。

对最近发生的种族上不容异己 通过了决议。
虽然特别委员会未能访问

的现象所表示的关切 ， 这种现 1970 年 5 月 27 日，经
被占领领土，但是它在其他地

象还包括信仰如纳粹主义这一 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了 第 1503
方听取 了见证人的证词 。 委员

会的第一份报告作的结论是以
类的极权主义思想的团体和组 (XLVIII)号决议 。这个标志 色列正在奉行“侵犯这些领土
织的重新出现。大会在那一年 着一个新阶段的决议第一次授 内居民的人权的政策和行为＂
，以后又在 1969 年和 1970 权对联合国每年收到的关于人 。委员会建议大会要求以色列

年 ， 谴贵任何基于种族上不容 权的儿千份私人来信进行审查 立即停止对战俘和其他被拘禁

异己与恐怖的思想 ， 包括纳粹 。 者的酷刑和虐待并且按1949

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 经社理事会根据第 1503 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对待他们

认为这种思想是粗暴违反人权 号决议，授权防止歧视及保护 ， 停止不经审讯就无限期地将

和联合国宪章的。大会要求各 少数小组委员会指定一个由五 人长久拘禁，而应全部释放他

国对宣传这种思想的团体和组 人组成的工作小组 ， 每年举行 们或予 以公正审讯 ； 停止在被

织在法律上加以禁止 ， 并在法 一次不公开的会议来宙议秘书 占领领土内建立以色列入定居

院进行起诉。大会号召所有国 长所收到的全部来信。在这方
点并从巳经建立的定居点中撤

家 、人民和组织争取尽快根除 面，工作小组的任务是提请小
出其全部移民，撤销一切改变

基于种族上不容异己和恐怖的 组委员会注意那些显示出－贯m
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地位的措施

／田｀、 相尺s 。 严重侵犯人权而有可靠证明的
； 将被占领领土的司法制度恢

复到原来的状况。大会要求 以
1971 年，大会呼吁各国 情况。而小组委员会则决定是 色列立即执行特别委员会的建

禁止鼓吹纳粹主义和种族优越 否将某些特定情况提交人权委 议。

观念的组织的活动 ， 并要求各 员会彻底研究 、 调查和 （或 ） 1 97 1 年大会强烈要求以

国政府提高公众 ， 特别是青年 作出建议。如果要向经济及社 色列停止吞并被占领领土的任

， 对纳悴主义复活的危险的认 会理事会提出报告 ， 按照第 何部分， 停止毁灭村庄和住房
匿霎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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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没收阿拉伯人的财产；停 部队在1974 年撤出库奈特拉 命了一位专题报告员并要求他

止撤离和驱逐阿拉伯居民；停 以前蓄意对该城市进行的大规 就不加任何别（如不分种族、
止集体惩罚 。 破坏。大会重申叔利亚有权根 肤色、 性别 、 语言 、 宗教 、敌

翌年， 19 7 2年 12 月， 据国际法和公平的原则对这次 见或其他意见、 民族或社会出

大会呼吁所有国家、 国际组织 破坏得到充分和足够的赔偿。 身、财产、出 生或其他身份 ）

和专门机构对于占领国为开发 1977 年，人权委员会对 ， 实现上述权利，提出一份详

占领领土的资源或为改变这些 由于以色列继续占领和侵略而 细的报告。专题报告员也考虑

领土中的人口组成或地理特性 造成的被占领领土局势恶化表 了大会在同一年 12 月 通过的

或体制结构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示严重关切。同一年晚些时候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

，均不予承认、合作或援助 。 ，大会重申 ，以色列为改变包 1971 年 11 月 发出了关

1974 年 ， 大会对以色列
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占领领土的 于宪法条款、国家规范和标准

自然面貌、人口组成、体制结 的调查表 ， 到 1972 年 12 月
继续无视 194 9 年关于战时保

构或地位而采取的一切措施一 ，有 52 个国家和一些专门机
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和其他筵

律无效。以色列在这些领土内 构作了答复。此外，专题报告
用的目际文件表示最严重的关

切 ° 安置新移民的政策公然违反 员还访问了 35 个国家并会见

1949 年日内瓦约和联合国有 了在其本国直接主管促进和保

1975 年12 月，大会宣布 关的决议； 护经济 、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

以色列为改变哈勒城内易 卜拉欣 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 1000 多位官员 。

溃真寺的体制结构和宗教成规 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 报告于 1973 年完成，它

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 均属无效 一系列人权 ， 而实现这些人权 包括下列关于真正享受经济、

。在此以前，人权委员会曾呼 主要不取决于有关政府采取的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建议 ： 消除

吁 以色列按照该地区的固有传 立法或行政措施 ， 而是取决于 性别歧视 、 种族主义 、 种姓区

统 ， 确保礼拜自由并给予宗捞 国家或领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别以及任何其他歧视 ； 较公平

界人士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
地分配财富 、 收入、机会和社

在这些人权中有 ： 享受社 会服务；减少城乡地区的差别

也是在 12 月，由于严重 会保障的权利 、 在公平和有利
；使基本需要一—教育、保健

关切畴融一人民未能行使其不 条件下工作以及同工同酬的权
、 食品 、 住房和衣服—一不受

可剥夺的权利一—其中包括不 利、休息和闲瑕的权利 、 享受 市场的控制曰事立并加强适当

受外力干涉的自决权利、国家 维持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 的社会体制作为社会改革的工

独立以及主权的权利以及被迫 准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参
具。

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其 加社会的文化生活的权利。
1974 年，经济及社会理

家园和收回其财产的权利 ，大 1968 年 5 月，在伊朗德 事会提请联合国系统的所有国

会设立了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 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宣布
家和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

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 如果没有经济 、 社会和文化
注意这项研究报告 ， 并请各国

权利就不可能充分实现公民及
和专门机构就实现经济、社会

1976 年大会宣布以色列 政治权利；在实现人权方面要
和文化权利定期提出深入研究

在占领领土内所采取的措施在 取得持久的进展有赖于在本国
的报告。

法律上无效 ，也不能影响为谋 和国际上执行健全有效的经济
1977 年，人权委员会在

求和平所取得的结果 ， 但妨碍 灰社会发展政策。
进一步审议了这个研究报告之

了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 在 后 ， 要求各国立即在本国和国

另一决议中 ，大会谴贵以色列 1969 年 ，人权委员会任 际上采取有效措施｝以排除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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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完成此项研究。

1972 年，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震惊并愤慨地汪意到

以类似奴隶和强迫劳动的条件

些非州

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报逋。经社
理事会谴贵对这种劳动的剥削
和从中牟取暴利

政府反对这种

。同一年晚些时侯，

“事实上歧视“外

家的政府停止这种歧视。

1973 年，经社理事会请

各国敢府通过订立招募劳工

双边协定确保社会保障和援助

、适当的住房、民

族完整和文化传统得到保护

及免遭大规模开除的保障。

社理事会又请防止歧视歹保护

少数小组委员会根据联合国文

以非法秘密阪运的手段

府政策。

1 

国家防止对移

视，并保证执行国际劳工组织

所通过的各项有关文件。

联合国负有实现宪章和世

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所有男
目标

宪章的序言规定了“

尊严与价值＂的原则。

国 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的第一条

中列入了不分性别促进普遍尊

重和遵守人权及基本自由。第

八条规定“联合国对于男女蚐

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

，充任任何职务，

得加以限制”。联合国早期支

持妇女权利的工作的基石，即

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了在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国籍权利、婚

姻和成立家庭的权利、拥有财

、参与治理的权利、

心享受社会保障

等权利这一原则为目

女权利领域中需

意的紧迫问题“作出建议和“

制订为了实施这类建议的提案
" 

。

1945 年鉴署联合国宪章

，在 51 个创始会员国中只

子一样在本国的选举中投票；

妇女担任职务的权利也受限制

。因此，妇女地位委员

1949 年采取行动，使大会于

1952 年通过了专门规定妇女

权利的第一个法律文件。妇女

政治权利公约规定，妇女有权

参加一切选举，其条件与男

平等，不得有任何歧视；妇女

应有资格担任公职，并执行国

家法律所规定的一切公务，其

条件与男子平等。到 1977 年

，在 149 个会员国中巳

有 141个国家承认妇女的选举

权。不承认这项权利的 8

：巴林卢科威特、尼日利

亚（有6 州不承认）、阿曼·洛

、阿拉伯

- 



根据 1957 年已婚妇女国 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1956 年 。

籍公约，各缔约国同意，其本 关于收取国外的瞻养费的公约 1947 年，人权委员会在

人¥̀ 国人与外国人结婚或离婚，或 。 第一届会议上设立了防止歧视

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丈夫妀变 此外 ， 有两个专门机构一 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该小

国籍，都不应自动影响妻子的 国际劳工组织（ 劳工组织）和 组委员会是由人权委员会选出

国籍。 联合国勃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的 26 名专家组成， 任期三年

1962 年关于婚姻的 同意 （教科文组织）巳通过了有关 。这些专家虽由各国政府提名

、 结婚最低年龄灰婚姻登记的 妇女权利的公约和建议。其中 ， 但他们是以个人身分任职，

公约和 1965 年有关这一问题 重要的有 1951 年劳工组织关 不作为国家的代表。

的建议， 目的主要在于禁止童 于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公约， 小组委员会主要根据世界

婚和保障婚姻自愿的原则。 1958 年劳工组织的歧视（就 人权宣言进行研究 ， 并就防止

到 1977 年 12 月 31 日 业及职业 ） 公约 ， 1960 年教 涉及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任何歧

为止， 妇女政治权利公约已有 科文组织的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视 以及保护种族 、 民族、宗教

84 个缔约国 ，已婚妇女国籍 。 和语言方面的少数向委员会提

公约有 52 个缔约国 ， 关于婚 1967 年大会一致通过了 出建议。这些研究可以为制订

姻的同意的公约有 29 个缔约 消除对妇女歧视宣言 ，将有关 与审议中的问题有关的文件草

国。 妇女在家庭生泽和社会一切方 案或总的原则提供基础。

另外还有几个关于保护并 面的权利的原则和标准归纳在 1962 年一位专题报告员

促进妇女权利的国际文件。两 一个文件中。宣言的序言指出 编写 了“政治权利方面的歧视

个国际公约——公民和政治权 ， 虽然有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 的研究 “ 该文分析了 88 个国

利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宣言及其他文件 ， 虽然在权 家中的这方面情况，并建议联

权利公约一－详细规定了一系 利平等方面获得进展 ，但“歧 合国采取行动。小组委员会审

列由缔约国保证不分性别或其 视妇女仍屡见不鲜 ＂，大会对 查了这项研究报告之后 ， 制订

他因素人人得以享受的权利。 此感到关注。 了关于自由和非歧视的原则草

这两个公约专门有关妇女方面 宣言要求采取措施确保男 案并提交人权委员会。 1 973

的权利窄：法院面前的平等； 女权利平等的原则 ， 包括采取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请注意

在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 措施废除歧视妇女的法律、习 该原则草案 ， 并希望各国和其

保证；在法律面前人格受到承 俗 、 规章和惯例 ， 为男女权利 他组织予以考虑。

认的权利；禁止任意或非法干 平等建立适当的法律保障， 以 1963 年小组委员会审议

涉私生活 、 家庭 、 住宅或通信 及教导舆论，引导国民意愿扫 了“ 关于人人有离开包括本国

； 禁止奴役和残忍或侮辱人格 除偏见 ， 取消基于男尊女卑观 在内的任何国家及回国的权利

的待遇 ； 选举和被选举权 ；工 念的习俗和一切惯例的措施。 方面的歧视的研究”，并通过

作权利；受勃育的权利 ； 参加 1976 年妇女地位委员会 了关于这一权利的原则草案。

文化生活的权利。这两个公约 通过了以宣言为基础的消除对 1973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

于 1966 年完成 ， 1976 年生 妇女歧视公约草案。 公约草案 请各国政府 、 国际和区域的政

效。 的目的在千有一个在法律上有 府间组织以及其他有关机构注

在法律上有约束力的其他 约束力的文件来消除拒绝和限 意这些原则草案 ， 并希望各国＿斗

国际文件还有 1950 年禁止贩 制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 在审议有关这一问题的立法时

卖人口灰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 文化领域灰家庭关系中的平等 予 以考虑。 经社理事会还决定

淫公约； 1956 年废止奴隶制 地位的歧视。 1977 年大会表 ，人权委员会应每隔三年审议

、 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 示希望公约将于 1978 年通过 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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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小组委员会完成 社会的义务和行使人权和 自 由 初稿。 1977 年，小组委员 会

了一项 “ 防止对非婚生子的歧 所受的限制 ； 外国给智利当局 在审查这一草案之后安排由 5

视 ＂ 的研究。根据这项研究 ， 各种方武的经济援助对人权造 名委员组成工作小组来修订这

小组委员会通过了一整套关于 成的后果 ； 最近某些国家援引 个草案 ， 并在小组委员会 1钉8

非婚生子平等和非歧视的总的 适用于名为戒严或紧急状态的 年会议上进一步审议。

原则，并准备公布这些原则以 局势的条款的事态发展对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和政

消除这种形式的歧视。 1973 的含义。 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 ， 对任

年经济灰社会理事会请秘书长 1956 年 ， 人权委员会决 何人都不得施以酷刑，或给予

将这些原则草案转交各国政府 定对具体的权利或对某一类权 残忍的，不人递的或侮辱人格

。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 ， 利进行研究，并任命由该委员 的待遇或刑罚。

请它们发表意见。 会成员四人组成的一忙委员会就 大会对世界各地仍在施行

1969 年小组委员会完成 从有不遭钰意嘘消骸 酵刑深感关汪 ， 于 1 973 年否

了“司法平等 ＂的研究报告的 放逐的权利进行这些研究项目 定了任何形式的酵刑和其他残

审议，并于 1970 年通过了关 中的第一次研究。这次研究于 忍的待遇，并敦促各国政府成

于这一问题的原则草案。 1973 1961 年结束。 1962 年四人 为禁止这类做法的现有国际文

年，大会吁请会员国在采取影 委员会经人权委员会的要求， 件的缔约国。 1974 年大会请

响到司法平等的措施时适当考 修玫了这一研究报告并就不遭 求第五次联合国预防犯罪灰罪 岁只§, 

虑这些原则草案 ， 因为可以认 受任意逮捕和拘禁草拟 了一系 犯待遇大会紧急审议为警察和

为这些原则提出了有价值的标 列原则草案。 人权委员会将该 有关执法机构拟订国际道德守

准。同时，大会建议会员国尽 原则草案转交会员国和有关专 则的问题。

一切努力在监狱和感化机构的 门机构，并请它们提出意见。 1975 年大会根据同一年

管理中执行“囚犯待遇最低限 该四人委员会就被捕人与 早些时候联合国预防犯罪及罪

度标准规则＂，并在拟订国家 他们必须与之商量以确保他们 犯待遇大会提出的建议，未经

法律时，考虑这些规则。 得到辩护或保护他们的根本利 表决通过了一个 12 条的保护
1973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 益的人进行联系的权利， 进行 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

会根据人权委员会的建议敦促 了第二次研究，并于 1969 年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
各国向虽非本国公民但在本国 向人权委员会提交了这项研究 言。根据该宣言 ， 任何其国家不
管辖之下的个人提供实际可行 的报告。人权委员会注意到这 得准许或容忍酷刑或 他不人

的最高水平的保护，并吁请各 一新的研究报告建议对联系到 递待遇 ， 要求每一个国家在本

国尊重个人与其本国领事官员 以前的研究而拟订的一些原则 国管辖范围内防止这类做法。

联系的权利。小组委员会委任 草案作出某些修改 ， 人权委员 1976 年，防止和控制犯

了 一位专题报告员编写报告， 会将这份新的报告转交会员国 罪委员 会完成了执法官员行为

以补充对该问题的现有研究。 和有关专门机构请其提出意见 守则草案，草案规定任何执法

小组委员会还编写关于下 。对这两份研究报告的进一步 官员不得施加酷刑或其他侮辱

列问题的报告 ： 在考虑到人种 审议推迟了若干年。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战争状态

、 宗教和语言因素以及在多民 1976 年人权委员会请防 或战争威胁之类“例外“情况

族社会中各种人群的地位的情 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亦不得作为这样做的理由。

况下， 对于少数的概念的认识 起草一套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 1976 年晚些时候，大会

； 防止并惩治种族灭绝的罪行 式的拘禁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审查执法

； 歧视土著居民的问题 ； 根据 小组委员会指定一位委员作为 官员行为守则草案 ， 并请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 29 条个人对 报告员拟订这一套原则的 委员 会就拟订一套保护所有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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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的人

的原则提出报告 。大会叉请世 ．

界卫生组织拟订与保护被拘留

或监禁者不受酷刑或其他残忍

怀待遇有关的医疗道德守则草

案 。
4 

大会认为有必要作出进一步
的国际性努力， 困此于 1977

年请人权委员会桉照保护人人

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造

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所

裁的原则 ， 草拟一项关于酷刑

和其他残忍待遇的公约草案 。

大会又请秘书长向会员国分发

一个调查表 ， 请它们提供有关

它们为了执行宣言原则而采取

的步骤的资料 ， 并要求会员国

发表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待遇

的单方面宣言以加强对宣言的

支持。

大会对南非黑人领袖斯蒂

芬 · 比科在拘禁中被谋杀深感

震惊 ， 于 1 977 年 12 月 谴责

南非对因政治原因被拘禁的人

和种族隔离的其他受害者施加

酷刑和其他残忍的待遇。

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和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都申明人人有

生命 、 自 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
， 任何人不得遭受酵刑 、 或遭

受残忍的 、 不人道的或侮辱人

格的待遇或惩罚。

1968 年 ，大会请会员国

确保被告享受最审慎的法律程

序和最大可能的保障 ， 应该规

定 ； 不得剥夺被判死刑者向更

高 司法当局上诉 ， 或申请赦免

或暂缓执行的权利 ； 死刑于上

诉或申请赦免或暂缓执行程序

终结前不得执行； 特别汪意在

诉讼程序的各个阶段对穷人提

供充分的法律帮助。

大会在第二个决议中关切

地注意到对抵抗南罗得西亚 、

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种族隔离 、

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还存在着

用死刑作为镇压的手段 。 大会

谴贵这些政权企图压制南部非

洲各国人民要求社会和经济的

公正、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的

理所 当然的愿望而采用 ，或威

胁采用死刑的办法 。

1971 年大会申明 ， 主要

目标应是谋求逐步限制可处死

刑的罪行的种类 ，以期废止死

刑 。

1973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对采用包括酷刑或鞭笞的更

为粗暴的方法执行死刑深表关

切。经社理事会请秘书长从

1975 年起每隔五年提出有关

的分析报告。各会员国应提供

有关本国在死刑与执行方法以

及被判死刑的人申请放免 、 减

刑和暂缓执行权利的法定规则
等方面现状的资料。

1977 年大会要求定于

1 980 年召开的第六次联合国

预防犯罪及罪犯待遇大会讨论

采用死刑及其可能限制的各个

方面的问题。

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不得使
任何人成为奴隶或加以奴役 ，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贩

卖应予以禁止。

1963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请秘书长任命一位专题报告

员就奴隶制度继续存在的程度

编篡全面的最新资料 。 1966

年经社理事会审查了该报告员

的报告并将奴隶制度和奴隶贩

卖的全部表现形式问题 ， 包括

近似奴隶制的种族隔离和殖民

主义做法的问题提交人权委员

会处理 。

1968 年经社理事会授权

进行一项关于奴隶制 的进一步

研究。该项研究的报告由专题

报告员千 197 1 年完成 ， 主要

是研究为执行 1926年和 1956

年关于废止奴隶制的国际公约

以及联合国关于废止奴隶制 的

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关于奴隶

制 的 18 项建议可能采取的措

施。它也探讨了为制止贩运有

被奴役危险的人而进行国际警

蔡合作的可能性 。

1972 年经社理事会吁请

所有国家成为上述两项国际公

约的缔约国 ， 颁布法律禁止奴

隶制度 ， 对犯有使人成为奴隶

行为的人给予有效的刑事制裁

。 经社理事会指示防止歧视及

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审查设立

机构 ， 以便就消灭奴隶制和取

缔人口贩卖提供意见的可能性

。经社理事会请国际刑事警察

组织 （ 刑警组织 ） 与联合国合

作 ， 努力取缔奴隶制和类似做

法。

1974 年 8 月小组委员会

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该小组

于每届小组委员会会议以前举

行三天会议， 审查奴隶制 、 奴

隶贩卖 、 娼妓和使人卖淫的交
易等问题。同年 ， 秘书长作了

关于国家为了取缔类似奴隶制

的做法的立法的报告。

1968 年德黑兰国际人权

会议通过的决议之一要求采取

措施 ，以确保在一切武装冲突

中更好地保护平民 、 俘虏和战

斗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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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军事行动中
何时均须将积极参与

与平民加以区分。

3 在从事军事行动时，
应尽一切努力

鞣躇，

防措施，使平民免受伤亡或损

窖。

民本身不应成为军

目标。

仅供平民使用的住宅

及其他设施不应作为军事行动

目标。

指

场所和地区，如医院区，不应

目标。

民不应作为报复、

强迫迁移的目标，不应

保护

题的规则；

病人员的补充规则。

会在 1973年宣布了

民统治和外国统治以及种族

主义政权进行斗争的

法律地位的下列六项基本原

则，但不妨害将来在发展适用

于武装冲突

范畴内详细阐述这些原则

/ 这种斗争是合法的，

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各项原则

。

立任何压制这些斗

联合国宪章、各国建

国际法原

则宣言门世界人权宣言

殖民化宣言不相容的。

J 这种斗争应被
1949 年日内

际武装冲突，同

国际文书所规定的法律地

应适用

。

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

民中的妇女和儿童，不得剥夺

其住房尸食粮、医疗

容剥夺的权利。

继大会 1

，瑞士政府千 1974 、 1975

和 1977 年在日内

申和发展适用于武

际人道主义法律的

外交会议，研究由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草拟的两项附加议定书

草案，这两项议定书是要对

1949 年 8 月 12 日的四项日

内瓦公约进行补充。 1

6 月 8 日该会议通过两项

保护国际性及非国际性武装冲

突中的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

1977 年 12 月 12 日

伯尔尼开放供签署。

涉及对伤

、



员和战俘的地位的问题 。议定 的另一次会议 ， 由筹备会议为 多战争罪犯及危害人类罪犯在

书还规定了使平 民免受敌对行 此次会议奠定基础 。 第一届筹 某些国家领土内继续隐匿并受

动影响的一般保护， 救济和对 备会议于 1978 年 8 月至 9 月 到保护的事实。大会要求所有

冲突一方权力之下的人的待遇 在 日 内瓦举行 ，在这届 会议上 国家逮捕此种罪犯并把他们引

。 还有关于保护在武装冲突地 ， 提出了一些关于禁止或限制 渡到他们原来犯战争罪及危害

区执行危险的本职任务的新闻 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提案草案 人类罪的国家，使他们受到审

记者的规定 ， 该项规定系人权
。 判及惩治 。大会还谴贵了目前

委员会在 1 972 年拟定的 ， 由 惩治战争罪犯及危窖人类 由于进行侵略战争和实行种族

大会在 1973 年转交给外交会 罪犯的问题在 1 965 年由人权 主义 、种族隔离及殖民主义政

议 。 委员会首次进行审议。经济灰 策而犯下的战争罪及危害人类

2 第二议定书涉灰保护 社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一项 罪 ， 要求有关国家将此类罪犯

在缔约国领土上的政府武装部 决议，促请所有国家继续努力 交付审判。 大会进一步要求有

队与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 以确保此类罪犯受到追查 、 逮 关各国加强合作 ， 收集和交换

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进行的 捕以及公正之惩处。 有助于对战争罪犯及危害人类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受难者。 1966 年秘书长提出一分 罪犯进行侦查 、 逮捕、引渡、

议定书禁止的行为有 ： 对人的 研究报告 ， 其结论说 · “除非 审判灰惩治的情报。大会请尚

生命、健康和身体上或精神上 确定对何种罪行能够起诉的国 未加入战争罪灰危害人类罪不

的幸福的暴行；集体惩罚；扣 际法作出其他决定，此种罪行 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国家尽速

留人质；恐怖主义行动；对人 应不受任何时效期限之约束＂ 加入 。

身尊严的侵犯，特别是污辱性 。该报告建议，最好通过一项 1971 年六会表示深信对
，咖

和降低身分的待遇、强奸、强 国际公约来宣布此种罪行不适 战争罪及危窖人类罪的有效惩

迫卖淫等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 用时效期限的原则。 1 967 年 治对于结束此类罪行及促进和

；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 人权委员会开始就秘书长提出 平与国际安全是极为重要的。

贩卖；抢劫；以从事任何上述 的公约草案初稿达成协议的工 1973 年 大会宣布了在侦查、

行为相威胁。 作。翌年 ， 大会第三委员会完 逮捕、引渡及惩治战争罪犯及

1977 年 12 月，大会欢 成了该公约的本文。 危害人类罪犯方面进行国际合

迎外交会议圆满结束并促请各 1968 年 11 月 26 日 ， 作的某些原则 。

国毫不迟疑地考虑签署和批准 大会通过了战争罪歹危害人类 为实行在宗教上人人平等

或加入这两项议定书的问题。 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 公约 的原则 ， 大会在 1962 年请人

在考虑到红十字国际委员 的目的是要确保对战争罪及危 权委员会草拟消除宗勃上一切

会应外交会议要求于 1974 和 窖人类罪负贵的人不能仅仅因 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的宣言和

1976 年召开的关于使用某些 为在犯罪之后指定的期限内（ 公约 。

常规武器的政府专家会议所进 “ 法定时效期限” ) 没有对他 防止歧视灰保护少数小组

行的讨论的情况下，外交会议 们起诉就能免于受到追诉。缔 委员会草拟了宣言和公约的草

还广泛审议了出于人递理由禁 约各方须承诺采取国内措施， 案并在 1 964 灰 1 965 年提交

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 以便引渡应对此种罪行负贵的 人权委员会。 1965 至 1967

问题 ， 包括任何可能被视为过 人 。该公约于 1970 年 11 月 年期间 ， 该委员会通过了公约＿5-

分杀伤的或具有无区别杀伤作 11 日 生效，到 1977 年 12 草案的序言和 1 2 项条款。

用的常规武器。根据外交会议 月 31 日为止共得到 21 个国 1967 年大会开始审议这项公

的建议，大会于 1977 年决定 家的批准。 约草案 。同年，大会将公约标

在 1979 年召开关于这一议题 1 970 年大会提请汪意许 题政力 “ 消 除基于宗墩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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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给予必要的优先的地位，以

便完成该项宣言草案。

国际人权会议在 1

警告说，虽然近来的科学发现

与技术上的进展巳为进步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然而它们也可

能危灰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因

此须经常加以汪意。

1968 年晚些时候

表示同意以下意见；这些进展

要求我们深入地和不断地进行

多学科的研究，并据此来拟定

适当的标准以保护人权。因此

大会请秘书长对下述几方百

进行研究；鉴于录音灰其他技

术的进展。对个人私生活及国

家的完整与主权的尊重厂鉴于

生物学、医学和生物化学的进

展，对人类及其身心健全的保

护；可能影响个人权利

对使用此类器

械应施加的限制；在科学技术

的智能“精神、文

化灰道德进展之间应当

问题提出

的这份报

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科学技术发展对享受卫生

保健的权利的影响方面的同等

待遇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使

人类环境恶化；人口爆炸对生

活条件的不良影响；现代化武

器的破坏力。

1975 年通过了

利用科学和技术进展以促进和

并造福人类宣言。其中特别
宣布“所有国家应砌母念恐心。防

止利用门特别防止国家机构利

用科学和技术发展来限制或妨

碍个人享受世界人权宣言、

际人权公约和其他有关国际文

书中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

此有关的问题上

会在 1972 年请各国政府

在其本国的发展计划中对保存

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价值作出规

定。第二年，大会请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编订一项教育、

交流和发展规划的多学科研究

方案，以求保存并进一步发展

和促进更普遍地认识特殊的

化价值。 1976 年教科文组织

在报告中宣称“结合社会动员

', 

新闻

护新闻自

；利用新闻工具为人民服务的

；对宣言所宣布的各种权

利殁自由可以允许的限制。

案尚未经大会审议。

新闻自由公约草案最初是

由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在

年草拟并于 1951 年经

一个特设委员会修订的。

至 1961 年期间，大会的第三

委员会通过了序言和四项条款

、条款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收

集立接收和传播新闻及意见的

自由；对这种自由所允许的限

制；公约与现行的新闻自由

关系；答复的权利。这些条款

尚未经大会通过。

1968 年，大会建议所有

国家及有关国际组织应该增进

新闻自由，特别是传播关于种

族隔离、种族主义、纳粹主义

、殖民主义罪恶的新闻自由。

会还吁请各地的新闻工具进

行合作以加强民主体制，促进

经济及社会进展以及各国间的

友好关系，并对抗鼓吹战争或

煽动民族、种族或宗勃仇恨的

宣传。

大会还决定在新闻自

约草案来完成之前，优先审议

闻自由宣言草案。



互尊和

宣言的目的是促进全人类及所

窄国家的平等权利和经济及社
会进步、裁军以灰维护国际和

安全。

1968 年，大会请联合国

各会员国及各专门机构的成员

国鼓励在中小学经常研究联合

国及其有关机构，以及世界人

权宣

所宣布的原则。

1972 年，大会深信青年

对促进宪章以灰和平、国际安

全与国家间的合作叶生会及经

济进展和普遍尊重人权等目标

，负有重大的任务。大会还指

出，联合国大学将作为联络青

年的一个重要途径并将为有关

人权主题的数学提供一个自

讲坛。 1973 年，人权委员会

表示它赞成在联合国大学的范

围内建立一个人权方面的教学

和研究中心，该委员会还请联

科文组织鼓励其他大学

进行人权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确认和检查青

限制

情况。同年晚些时候

请所有国家在青年中

尊重所有人民，

、性别

；鼓励青年献身

自由和进步的理想及
。

1971 年人权委员

了出于良心拒服兵役问题。委

员会对下述问题取得了普遍一

意见，即公

国家遭受攻击或侵略时

保卫其家庭和社会，并为履行
条约义务，如联合国宪章规定

义务，对保卫其国家作出贡

献。然而，围绕着能否允许例

外地以良心上不同意，宗教信

仰或道德信仰为理由而拒服现

役，出现了不同意见。

该委员会请秘书长就此问

题编写一份报告，并要求各国

允许对发表具有进步性的不

同意见的青年采取压制措施。

秘书长于 1972 年提出了这份

报告。委员会在 1973 年和

后几年讨论了这个题目，但始

终未能就问题的实质表明其看

法。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65 年修改的定期报告制度

这些报告要以三年为一周期

连续提出，以供人权委员

。第一年的报告

和政治权利；第二年是经济和

闻自由

以

国和托管领土所采

自由的措施，向

委员会提出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

应

期内

提出一次报告，第一

1972 年，内容是公民和政治

权利；第二次在 1974 年，内

容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次在 1976 年，内容是新

闻自由。经社理事会还强调指

出，只有在各国政府提供关于

促进和保护上述人权的具体困

难的详细情报的情况下，这些

报告才有价值。

人权委员会在 1

憾地注意到，自 1 芜8

，只有为数很少的国家的政府

提出了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

定期报告。 1975 年，该委员

会要求各国在提交的定期报告

里提供关于它们在确保充分享

受人权方面磋到的困难的更加

详细的情报。

人权方面的咨询服务方案

，旨在使各国政府官员和符合

条件芘学生交流关于提倡人权

的经验和知识。根据此项方案

，秘书长一直保证应各国政治

提供专家的咨询服务

；发给研究金和奖学金；召开

区域性的讨论会并拟定

方案。

截止 1



讨论会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种族隔离（巴西利亚九彷6年

) ； 妇女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

育（赫尔辛基， 1967 年） ; 

结社自由（伦敦， 1968 年）

；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尼科西

亚， 1969 年） ；青年在促进

与保护人权中的作用（贝尔格

莱德， 1970 年） ；实现经济

及社会权利，特别是在发展中

国家实现经济及社会权利（卢

萨卡， 1970 年） ；妇女参加

本国的经济生活（莫斯科，

1970 年） ；为执行联合国反

对种族歧视、促进种族之间

和睦关系的文件应在国家一

级采取的措施（雅温得，喀麦

萨联合共和国 ， 1971 年） ; 

各种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再度

出现的危险和寻求反对这种反

复的方法（尼斯， 1971 年）

； 妇女参加经济生活（利伯维
尔，加莲， 1971 年） ；人权

与科坐技术发展（ 维也纳 ，

1 972 年） ； 妇女地位与计划

生育（伊斯坦布尔 ， 1972 年

) ； 青年与人权 （ 圣雷莫 ， 意

六利， 1973 年） ； 促进并保

护居于少数地位的人的人权（

奥赫里德，南斯拉夫， 1974

年 ） ； 移民工人的人权（ 突尼

斯， 1975 年 ） 。

培训班巳经组织了 5 次。

其中 4 次讨论“刑事司法中的

人权”， 它们分别在 日本（

1972 年）、 埃灰 (1973 年

-- )、 哥斯达黎加 (1975 年）

和奥大利亚 (1976 年）举行

。第五次在日本举行 (1977

年），涉及的内容是“ 防止剥

耄夺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利” ，这

些培训班的共同目的是为 了使

负贵刑事司法的政府高级官员

能够熟悉别国的有关法规与行

政惯例，因为这些对人权有影

响。

1965 年，大会请人权委

员会考虑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以便在联合国系统

内加强并协调人权活动，人权

委员会为研究该问题所建立的

一个工作小组在一九六七年提

出了一批指导原则。该委员会

， 其后又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 通过了一项决议，根据该项

决议，大会将成立一个联合国

高级专员办事处 。

1973 年，大会重申确信

应当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 ，以

确保全体人类毫无区别地普遍

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翌年 ，

大会请秘书长就在联合国系统

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

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和

方法， 征求各会员国、各专门
机构和各政府间组织的意见。

1976 年 ，人权委员会表

示坚信，促进人权与基本自由

需要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 该

吞员会断言 ，公然并大规模地

侵犯人权， 包括侵犯经济 、社

会和文化权利，会导致世界发

生武装冲突 ；委员会强调反对

一切形式侵略 、 新老殖民主义

、 外国统治、种族灭绝、种族

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合法性。
1977 年，人权委员会、

经济灰让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大

会共同向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有

关人权的组织和机构提出了建

议 ： 应当在 1978 年世界人权

宣言发表 30 周年 ，作出特殊

努力、以促进国际间的相互谅

解 ， 合作与和平以灰普遍而切

实地尊重人权。

同年 12 月，大会对“成

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的主要障碍的不合

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继续存

在，表示深切的关注。大会决

定，许多概念在联合国系统内

有关人权问题的未来工作中应

加以考虑。这些概念包括：所

有的人权与基本自由都是不能

分割、相互依存和不容剥夺的

；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就不可能充分实现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社会应首

先解决例如种族歧视、殖民主

义、外国统治和侵略所造成的

那种大规模和公然违犯人权的

行为，实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对切实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

必不可少的，因此，应给于优

先考虑。

也是在 1977 年 12 月 ，

大会注意到第三委员会决定不

就在秘书长领导下设立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皎决议

草案进行表决。第三委员会这

样做是基于下述谅解，即有关

这一问题的提案、文件和辩论

转给人权委员会 ， 由该委员会

在 1978 年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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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在

性和良心，并应

精神相对待。

和

、自由

奴

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
，均应名 I!} 埜士 o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

施以残忍的、

性的待遇或刑罚。

第七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

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

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

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

第十三条

曰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

由迁徙和居住。

亡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

内，并有权返

。

刀4乞丘口 1~~ 芯、 打 / j 日巳刁µ }日

巳家庭是天然的

，并应受社会和国家

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

亡计壬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
剥夺。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

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

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

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

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十九条

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

而不受于涉的自由，

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

、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

自由。

利。

，而选

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
，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

由投票程序进行。

，作为社会的一员

，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

自

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

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

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

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
情况。

第二十三条

、自由选

择职业、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

作条件并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
。

仁人人有同工同酬的权利

，不受任何歧视。



第二十四条

人人有享受休息和闲暇的

权利，包括工作时间有合理限

制和定期给薪休假的权利 ·

第二十五条

（分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
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
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著

、 住房 、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

务，在遭到失业 、 疾病 、 残废

、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
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 ，

有权享受保障。

口母亲和儿童有权享受特
别照顾和协助0 一切儿童 ，无

论婚生或非婚生 ， 都应享受同
样的社会保护。

第二十六条

（一从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 教育应当免费 ， 至少在初级

和基本阶段应如此 。 初级教育

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

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

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

仁墩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

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

国 、 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

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

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

巳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的

教育的种类，有优先选择的权

利°

第二十七条

（分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

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

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仁）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

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

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 ，

有享受保护的权利 。

第二十八条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
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

，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 能

获得充分实现。

第二十九条

（一）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

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

匕）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

自由 时 ，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

制 ， 确定此种恨制的唯一目的

在于保证对旁人的权利和自由
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 并在

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适应道德、

公共秩序和普遴福利的正当需
要。

巴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使
， 无论在任何情形下均不得违

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

第三十条

本宣言的任何条文 ，不得

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 、 集团或

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

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

活动或行为。

2 . 轻济、社合 、

文化榷利圉院公的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六年十

二月十六 日第 2200A(XX1)

号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

签字 、 批准和加入°

生效 ， 按照第二十七条的

规定 ， 于一九七六年一月 三日

生效 。

言、
序

本公约缔约各国，

考虑到 ，按 照联合国宪章
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家庭所

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

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厂乃是世i1
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

确认这些权利是源于人身

的固有尊严。

确认， 按照世界人权宣言 i

，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

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正

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

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

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

自由的理想。

考虑到各国根据联合国宪

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
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人和

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 ， 应士I
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的

权利而努力 ＇

兹同意下述各条 :
第一部分

第一条

飞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

的政治地位 ， 并自由谋求他们

的经济 、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气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

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
富和资源 ， 而不损害根据基于

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

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在任

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 自

己的生存手段。

气本公约缔约各国 ， 包括

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
管领土的国家 ， 应在符合联合

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 ，促进自

81 



不得有例如种族
、性别、

其他见解、国籍或
、财产、出

何区分。

三尖尼土国家，在适当顾
．一、~-为

第三条

J I Fj 

国

经

证

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

子和妇女在本公约所载一切

经济分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有

平等的权利

第四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

国依据本公约而规定的这

些权利的享有方面，国家对此

等权利只能加以限制同这些权

利的性质不相违背而且只

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

法律所确定的限制。

条

缔约各

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

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

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

保障这一权利。

气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

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

包括技术的和职业的指导和训

练，以及在保障个人基本

和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达到稳定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

充分的生产就业的计划、政策

和技术 e

第七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

有权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

，特别要保证叩

（甲）最低限度给予所
列报酬＄

(1)公平的工资和同值工作

同酬而没有任何歧视，特别是

保证妇女享受不差于男子所享
受的工作条件，并享受同工同

酬

(2陎证他们自

家庭得有符合本公约规定

得

缔

闸人人有权组织工会和参

以促进和

利益，这

的规章
限制。对这一权利的行使，

得加以除法律所规定及在

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秩

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利

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任

何限制，

亿）工会有权建立全国性

协会或联合会，有权组织或参
加国际工会组织；

俩工会有权自由地进行工

作，不受除法律所规定及在民

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或公共

秩序的利益或为保护他人的权

利和自由所需要的限制以外的
任何限制，

霆权罢工，但应按照各

个国家的法律行使此项权利。

气本条不应禁止对军队或

警察或国家行政机关成员的行

使这些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

气本条并不授权参加一九
四

权国

取足以损

结社自由及保护组

保证的立法措施

缔约国采

中所规定

用

律时损



自由同意
气对母亲，

的合理期间，应给

·在此期间，对有工作的

应给以给薪休假或有适当社会
保障福利金的休假。

气应为一切儿童和少年采
取特殊的保护和协助措施，不

得因出身或其他条件而有任何

歧视。儿童和少年应予保护免

受经济和社会的剥削。雇佣他

们做对他们的道德或健康有害

或对生命有危险的工作或做足

以妨害他们正常发育的工作

依法应受惩罚。各国亦应规定

限定的年龄，凡雇用这个年龄

的童工，应予禁止和依法

应受惩罚。

第十一条

飞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

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
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
物、衣著和住房，并能不断教

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

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

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

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既确认

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

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

气本公约缔约各国

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

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

骤

（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

，和使儿童得到律康的发育，

亿改善环境卫生和

生的各个方面；

因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

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

的疾病；

(T)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

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

第十三条

勹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

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们同

意，教育应鼓励人的个性和

严的充分发展，加强对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应使所有

能有效地参加自由社会，
间和各种族、

宗教团体之间的了佣旱厂容

和促进联合国

些未受到或未完成
基础教育，应

能加以鼓励或推进
仅各级学校的制度，应积

极加以发展，适当的奖学金制

度，应予设置，教员的物质条

件，应不断加以改善。

严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

尊重父母和（如适用时）法定
自由＄为他们的

孩子选择非公立的但系符合于

国家所可能规定或批准的最低
教育标准的学校，并保证他们

的孩子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

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

四本条的任何部分不得解

释为于涉个人或团体设立及管
理教育机构的自由。但以遵守

本条第一款所述各项原则及此

等机构实施的教育必须符合于
国家所可能规定的最低标
限。

四条

本公约任何缔约国在参加

本公约时尚未能在其宗主领土

管辖下的领土实

免费的，义务性胪初等勃育者

，承担在两年之内制



品

物质

，享受被保 。

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

保存。

化所必需的步骤。

巳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

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

自由。

可到

鼓历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

国际接触与合作的好处。

第四部分

报告应提

约国提供给联合国或

门机构时，即不需要复

制该项材料，而只需确切指明

所提供材料的所在地即可。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桉照

根据联合国

贵任，得和专门机构就专

构向理事会报告在使本公约中

属于各专门机构活动范围的规

定获得遵行万面的进展作出
排。这些报告得包括

管机构所采取的
措施的决定和建议的细节。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将各

国桉

定提出的关于人权的

机构按照第十八条规定提

出

委员会以供研究和提出一般建
议或在适当陆侯炭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得提

从事技术援助的其他联合国机

构和它们的辅助机构以及有关

机构对本公约这一部分

所提到的各种报告所引起的

何事项予以注意，这些事项可

能帮助这些机构在它们各自
权限内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有助

于促进本公约的逐步切实履行

国际措施

第二十三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同意为实

现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而采取

国际行动应包括签订公约、

提出建议｀进行技术援助、

和研究的目的同有关

政府共同召开区域会议和技

会议等方法。

－ ”..L.. 四条

任何部分不得解

释为有损联合国宪章和各专
机构组织法中确定联合国

构和各专门机构在本公约所

及事项方面



自第三

交存联合国秘

日起三个月后生效。

气对于在第三十五件批准

交存后批准或

自该国交存其批
日起三个月后生效

的规定应扩及联邦

的所有部分，没有任何限

制和例外。

~ 

气此等修正
巳加接受的各

，其他缔约国

应

所述的所有国家＄

咋胺照第二十六条规定所

作的签字汁比

亿本公约

规定生效的日

的任何修正案

条规定生效的日期。

库。

念

?J 

气本公约应交存联合国档

国
日
合联

自由的理想，
考虑到

昙
认识到个人对其他个

对他所属的社会负有义务，应

为促进和遵行本公约所承认
权利而努力。

第一部
第一条
飞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

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

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1f

的经济口吐会和文

气所有人民得

目

富和资



之＼

其他见解、

沧出生或

区别。

气凡未经现行立法或其他

措施予以规定者，本公约每一

缔约国承担按照其宪法程序和

本公约的规定采取必要步骤

以采纳为实施本公约所承认的

权利所需的立生或其他措施。

气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

（甲庥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

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

，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

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
人所为，

亿庥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
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

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
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

在这万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

补救的可能性；

因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
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第三条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保证

妇女在享有本公约所载
民和政治权利万面有

权利。

宗教或
歧视

气不得根据本规定而宽减
六条＼第七条飞第八条（第

一款和第二款）、

第十五条、

条。

气任何援用克减权的本公

约缔约国应立即经由联合国秘

长将它巳克减的各项规定、

实行克减的理由和终止这种克

减的日期通知本公约的其他缔

约国家。

第五条

飞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

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

个人有权利从事于任何旨在破

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

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

规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

或行为。

气对于本公约任何缔约国

中依据法律、惯例、条例或习

惯而被承认或存在的任何基本

人权，不得藉口本公约未予承

认或只在较小范围上予以承认

而加以限制或克减

第三部分

第六条

固有的生命权

受法律保护哆

种族罪
务参

气任何被判处死刑

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

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

、特赦或减刑。

气对十八岁以下的人所犯
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

不得执行死刑。

气本公约的仵何缔约国不

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

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第七条

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

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

性的待遇或刑罚。特别是对任

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

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

第八条

飞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

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

卖均应予以禁止。

气任何人不应被强迫役使
@ 

气（甲在何人不应被要求从

事强迫或强制劳动，

亿在把苦役监禁作为一种
对犯罪的惩罚的国家中，第三

款同项的规定不应认为排除桉

照由合格的



紧急状态或
强制的任何服务，

(4)属

一部分的任何工作或服务。

第九条

飞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

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

逮捕或拘禁 9 除非依照法律所
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

得被剥夺自由卷

气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

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

，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

任何指控。
气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

或拘禁的人，应被汛速带见审

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
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

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

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

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

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
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

侯执行判决。

芞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

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

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

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

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拘

禁的

分的分别待遇，

亿啵控告的少年应与

，并应尽速予

气监狱制度应包括

囚犯改造和社会复员为基本目

的的待遇。少年罪犯应与成年

人隔离开，并应给予适合其年

龄及法律地位的待遇。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仅仅由
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

第十二条

飞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

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
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气人人有自由离开任何国

家，包括其本国在内。

气上述权利，除法律所规

定并为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

序、公共卫生或道德门或他人

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

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
偎制外，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气任何人进入其本国的权

利，不得任意加以剥夺。

第十三条

合法处在本公约缔约国领

内的外侨，只有按照依法作

出的决定才可以被驱逐出境，

四条

飞所有

所前一律平等参在判

出的任何刑事指

中的权利和

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

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

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

的审讯。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

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

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

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

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

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

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

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

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

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

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婚姻
争端或对儿童的监护权问题.,
气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

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
视为无罪。

气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

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

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

保证：

（酰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

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
的性质和原因；

亿）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

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

师联络；

酰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仁_ ，＿，照最后决走

巳被判定犯刑事罪而其后根据

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确实表明

发生误审，他的定罪被推翻或

被赦免的情况下，因这种定罪

而受刑罚的人应依法得到赔偿

，除非经证明当时不知道的事

的未被及时揭露完全是或部

分是由于他自己

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

括维持或改变
的自由

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

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
自由。

二怂

损害他维持或教变
自由的强迫

以

，应

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

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

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
。

由

第二十一条

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

。对此项权利

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

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

共安全、公共秩序，

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

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

（篡障国家安全或
或公共卫生或道德领



一番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

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

家的保护。

二． 已达结婚年龄的男

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
。

三，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

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
。

四本盟约缔约各国应采

取适当步骤去保证缔婚双方在

缔婚、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约时
的权利和责任平等。在解除婚

约的情况下，应为儿童规定必

要的保护办法。

- I- 四条

一，每一儿童应有权享受
家庭、社会和国家为其未成年

地位给予的必要保护措施，
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

或出生而受任何歧视

二．每一儿童出生后应

即加以登记，并应有一个名

三伶 有权取得一

个国籍。

所有的人在法律前平等，

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

听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

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

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

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

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

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
。

第二十七条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

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

，不得否认这种少数人同他们

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
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

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
利。

第二十八条

一，设立人权事务委员会（
在本公约里以下简称“委员会
" ）。它应由十八名委员组成

，杜行下面所规定

高

一份委员会应
国国民组成

目的而提名。

二本公约每一缔约国至

多得提名二人。这些人应为提

名国的国民

二任何人可以被再次提
名。

第三十条

一．第一次选举至迟应于

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举
行。

二除桉第三十四条进行

补缺选举而外，联合国秘书长

应在委员会每次选举前至少四

个月书面通知本公约各缔约国

请它们在三个月内提出委员
会委员的提名。

三．联合国税书长应按姓

名字母次序编造这样提出的被

提名人名单，汪明提名他们的

缔约国，并应在每次选举前至

少一个月将这个名单送交本公

约各缔约国。

衾委员会委员的选举应

在由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总

部召开的本公约缔约国家会议

举行。在这个会议里，本公约

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应构成法定

人数-;凡获得最多票数以及出

席并投票的缔约国

多数票的那些被提名
委员会委员。



决定咎

主

抽签

二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应

本部分的上述各条进行

＿哆如果委员会其他委员

某一委员由于除暂时

缺席以外的其他任何原因而已

停止执行其任务时，委员会主

席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

长应即宣布该委员的席位出缺

二倘遇委员会委员死亡

或辞职时，主席应立即通知联

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宣布该

席位自死亡日期或辞职生效日

期起出缺。

一勹－四条

＿＄按照第三十三条宣布

出缺时，如果被接替的委

任期从宣布席位出缺

满者

委员会委员

同意

鉴于委员会贵任的重要性
定的条件从联合国经费中领取
薪俸。

第三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委员

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
使能有效执行本公约所规定的

职务正

一，联合国秘书长应在联

合国总部召开委员会首次会议
。

二首次会议以后，委员

会应按其议事规则所规的时间

开会。

三令委员会会议通常应在

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日内瓦办

事处举行。

第三

委员会每个委员奇职

应在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上郑

重声明他将一秉良心公正无偏

地行使其职权。

第三

自己

职员

（乙委员会的决定由出席委

员的多数票作出。

在（甲）本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

后的一年内及亿）此后每逢委员

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提出

巳经采取而使本公

承认的各项权利得以实施的措
施和关于在享受这些权利方面
所作出的进展的报告。

二所有的报告应送交联
国秘书长转交委员会审议。

报告中应指出影响实现本公约

的因素和困难，如果存在着这
种因素和困难的话。

三联合国秘书长在同委

员会磋商之后，可以把报告中

属于专门机构职司范围的部分

副本转交有关的专门机构。

委员会应研究本公约

各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并应把
自己的报告以及它可能认为

当的一般建议送交各缔约国

会也可以把这些意见同

它从本公约各缔约国收到的报

副本一起转交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

本公约各缔约国得称

桉照本条第四款所可能作出的

意见向委员会提出意见。

第四
_. 目得按照



当地

或即

内办法和补救措施器

亿加果此事项在收受国

到第一次通知后六个月尚未处
理得使双方满意，两国

一国有权用通知委员会和对方

方式将此事项提交委员会翁

俩喽员会对于提交给
事项，应只有在它认定在这一

己按照普遍公认的国际

法原则求助于和用尽了所有现
有适用的国内补救措施之后，

加以处理。在补救措

取被无理拖延的情况下，此项

通知则不适用。

霆员会审议桉本条规定

作的通知时，应以秘密会议

进行等

仅应服从分款恓）的规定的

情况下，委员会应对有关缔约

国提供斡旋

启
归

委

员会在其报告中应限于对事实

简短陈述，

出的书面说明和口

明的记录，也应

应将报告送交

各有关缔约国＠

- 尸e J..匕规定应

缔约国已经作出本条

第一款所述的声明时生效珍各

缔约国的这种声明应交

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声明副

交其他缔约国·缔约国得

随时通知秘书长撤回声明。

种撤回不得影响对曾经按照本

条规定作出通知而要求处理的

任何事项的审议，在税书长收

到缔约国撤回声明的通知后
对该缔约国以后所作的通知

再予接受，朱非该国另

作出了新的声明。

第

－罗（甲加按第

定提交委员

应由委员

以＝

中选出．

二和委会委员
。委员

关缔约国的国民，或

约缔约国的回民，或未桉第四

十一条规定作出声明的缔约国
国民。

三和委会应选举自己的

席及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

四和委会会议通常应在

联合国总部或联合国驻日内瓦

办事处举行，但亦得在和委会

同联合国秘书长及各有关缔约

国磋商后决定的其他方便地点
举行。

按第三

秘书处应亦为桉本条指派
委会服务嗨

够委员会所收集整理的

情报，应提供给和委会，和委

会亦得请有关缔约国提供任何

其他有关情报。

事项后，无论如何应于受理该

事项后十二个月内，向委员会

席提出报告，转送各有关缔

约国＄



好崝决的各

种可能性的意见。此项报告中

亦应载有各有关缔约国提出

书面说明和口头说明的记录，

(T)和委会的报告如系桉

歉丙的规定提出，各有关缔约

国应于收到报告后三个月内通

知委员会主席是否接受和委会
内容瞻

本条规定不影响委员
负的责任

各有关缔约国应依照

联合国秘书长所提概算，平均

负担和委会委员的一切费用。

联合国秘书长应被授

权于必要时在各有关缔约国依

本条第九款偿还用款之前

付和委会委员的费用。

第四十三条

委员会委员，以及依第四

十二条可能指派的专设和解委

员会委员，应有权享受联合国

特权及豁免公约内有关各款为

有损联合国宪章和专门

构组织法中确定联合国各机构
和各专门机构在公约所涉及事

项方面的贵任的规定。

第

的任何部分不得解

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

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

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

第六部分

第四

一。本公约开放给联合国

任何会员国或其专门机构的任
何会员国飞国际法院规约的

何当事国飞和经联合国大会邀

请为本公约缔约国的任何其他
国家签字令

二本公约须经批准。

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二本公约应开放给本条

第一款所述的任何国家加入。

四加入应向联合国秘书

长交存加入书峪

联合国秘书长应将每

准书或加入书的贡存通知
已经签字或加入本公约的所有
国家。

任何缔约国

均得提出对本公约的修案，

将其提交联合国秘书长。秘书
长应立即将提出修正案转知本
公约各缔约国，同庄青它们通

知秘书长否赞成召开缔约国家

会议以审议这个提案并对它进

行表决。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缔
国家赞成召开这一会议的情

况下，秘书长应在联合国主持

开此会议。为会议出席并

投票的多数缔约国家所通过的
任何修正案，应交联合国大会
批准。

二此等修正案由联合国
大会批准并为本公约缔豹国的
：：：：丛上一多数按照它们各自

宪法程序加以接受，即行生效

二此等修正案生效时
对已加接受的各缔约国有约束
，其他缔约国仍受本公约的

条款和它们已接受的任何以前
的修正案的拘束。

除按照第四十八条第五款

出的通知外，联合国秘

应将下列事项通知同条第一款

所



国

。

二联合

约

条所指的所有国家

4 浴

寸批准和加入

效叶安照第九条的规定

，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生效。

本议定书缔约国，

认为为求进一步达成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的目标及实施其各项

规定，允宜授权公约第西部分

所设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简称委员会）依照本议定

接受并

因公约所载任何权利遭受侵害, 

悉巳援用无遗，得向委员会书

面提出申请，由委员会审查

第三条

依据本议定书提送的任何

如系不具名汀或经委员
会认为滥用此项呈文权勹或

符合公约的规定者，委员会应

受理。

第四条

一，除第三条规定外，委

员会应将根据本议定书所提出

任何来文提请被控违反公
任何规定的本议定书缔约国

意。

二，收到通知的国家应

内书面向委员会提出解

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如该国

业已采取救济办法，则亦应一
并说明。

第五条

一。委员会应参
缔约国所提出

面资料，审查根据

收到

委员会

书

四

报告

条

一月十四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第

1514(XV) 号决议目标未达成

以前，凡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

与其各专门机构主持下订立的

其他国际公约与文书给予此等
民的请愿权利，不因本议定

书各项规定而受任何限制。

＿喽本议定书开放给业已

签署公约的国家签字。

二本议定书须经业巳批

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批准。批
准书应交存联合国秘书长o

二本议定书开放给业巳

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加入°
四加入应向联合国秘书



缔约国

应提请

联合国大会核可赣

二修正案经联合国
国三

分之二各依本国宪法程序接受

，即发生效力移

二修正案生效后，对接

受此种修正的缔约国具有拘束
，其他缔约

原订条款及其前此所接受修正

..',,_,、,.，＿交存联合
国档库，其中文、英文飞

、俄文及西班牙
令












